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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屆會之組織

一 . 國際法委員會係依據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決譲案一七四（二）並依照該決議案附件所 

載，嗣經修正的委員會規程而設立。委員會自一九六五 

年五月三日至七月九日在聯合國歐洲辦事處舉行第十 

七届會第一期會議。本報告書敍述第十七屆會此一期 

會議之工作情形。報告書第二章載列委員會在條約法 

方面的工作及條文二十五條，計有總則及關於條約之 

織結、保留、生效及登記，种誤之更正及保管機關之職 

務等規定。第三章載列委員會在特種外交方面之工作 

及開於特種外交專題之條文r a十四條，並附評註；其 

中十六條前雜委貢會在一九六四年第十六届會暫行通 

過，其餘二十八條則在本届會通過。第四章撮述委貫 

會未來届會之工作方案及組織。第五章論及若干行政 

事項及其他事宜。

A. 委員及出席情形

二 . 委員會由下歹0委員組成：

M r. Roberto A G O  (義大利）

M r. G ilbert。 AM ADO  ( 巴西）

Mr. M ilan  BA R TO S  ( 南斯拉夫）

M r. Mohammed B E D JA O U I  ( 阿爾及利亜）

M r. Herbert W . B R I G G S〔美利堅合衆國）

M r. M arcel C A D IE U X  ( 加拿大）

M r. E rik  C A ST R É N  ( 芬蘭）

M r. Abdullah. E L -E R IA N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M r. Taslim  O. E L IA S  ( 奈及利亜）

M r. Eduardo JIM E N E Z  D E  A RÊC H A G A  (烏拉 

圭）

M r. M anfred  L A C K S  ( 波蘭）

劉齋先圭（中國）

M r. Antonio de L U N A  (西班牙）

M r. Radhabinod PAL  ( 印度）

M r. A ngel M. PA R E D ES  ( 厄瓜多）

M r. Obed P E SSO U  ( 塞內加爾）

M r. Paul R E U T E R  ( 法蘭西）

M r. Shabtai R O SE N N E  ( 以色列）

M r. José M aria R U D A  ( 阿根廷）

M r. Abdul H akim  T A B IB I  ( 阿富汗）

鹤岡千仿先生（日本）

M r. G rigory  I. T U N K 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

M r. A lfred  V E R D R O SS  ( 奥地利）

Sir  Humphrey W A LD O CK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Mr. M ustafa Kamil Y A S SE E N  ( 伊拉克）

三 .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選舉 Mo

hammed Bedjaoui( 阿爾灰利亜)補實M r. Victor Kanga 

( 赂麥寢)辭職後之遺缺。

因 . 除劉錯先生外，全體委員出席委員會會議。

B. 職員

五.委貴會於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第七七五次會 

議選出下列職員：

主席：M r. M ilan  Bartos

第一則主序：M r. Eduardo Jimenez de Aréchaga 

第二則主席：M r， Paul Reuter 

报告员：M r. Taslim  O. Elias

六.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第七七七次會 

議派設起草小組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主席：M r. Eduardo Jiménez de Aréchaga

委员：M r. Roberto A go； M r. H erbert W , B ri

ggs ; Mr.  Taslim  O. Elias ; Mr. M anfred  Lachs ; Mr. 

Paul Reuter ; Mr. Grigory 工. Tunki n;  S ir  Humphrey 

W aldock  及 M r. M ustafa  Kam il Y asseen。起草小組

委員會審議關於特種使節之條款時，該專題報吿員 

M r. M ilan  Bartoâ參加工作。委具會並於一九六五年



六月A 日第七九七次會議指派Mr. José Maria Ruda 

爲小組委員會委員，又於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第 

八一一次會議加派Mr. Shabtai Rosenne爲委員。起

草小組委員會負責擬具條款草案之英文本、法文本及 

西班牙文本。

七.委員會並於其第七七七次會譲指派一小組委 

貫會，研究其文件之交换及分發。小組委貴會由Mr. 
Roberto A go、Mr. Manfred Lachs、Mr. Obed Pessou、 

Mr. Shabtai Rosenne 及 Mr. José Maria Ruda 組成， 

並向委員會提出報吿書。1

八 .法律顧問  Mtr. Constantin A . Stavropoulos 出 

席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及二日舉行之第七九三次會議 

及第七九0 次會議，並於各該次會議中代表秘書長。 

法律事務廳編纂  長 Mr. Constantin A. Baguitiian

於該届會其他會議中代表秘書長並擔任委員會秘書。

A /C N .4 /L .1 1 0。

C. 譲程

九 . 委員會通過第十七屆會議程，項目如下：

一 . 委員會委員臨時出缺之補選（規程第十一 

條)。

二 . 條約法。

三 . 特種使節。

四 . 國家與政府間組織之關係。

五 . 未來屆會之組纖問題。

六 . 一九六六年冬季及夏季會議之日期及地點。

七 . 與其他機關之合作。

八 . 其他事項。

一 0 . 委員會本届會共舉行公開會議四十七次及 

不公開會譲四次。此外，起草小組委員會共舉行會議 

十三次。所有議程項目，除國家與政府間組織之關係 

一項外，均經委員會審譲。



第二章 

條約法

A . 導言

类員食討論經遍簡述

一一 . 國際法委貢會第十四属會、第十五届會及 

第十六届會曾暫行通過條約法條款草案第一篇、第二 

篇及第三篇，內載關於條約之餘結、生效及登記的條款 

二十九條，蘭於條約之無效及終止的條敦二十五條以 

及開於條約之適用、效力、修改及解釋的條敦十九條。 

委員會在通過各篇條敦時均依照其規程第十六條及第 

二十一條的規定，決定將各篇條敦經由秘書長送請各 

國政府評議。

一二.委員會第十六届會決定於一九六五年審譲 

獲自各國政府的評譲後，依照專題報吿員的建議，完 

成條約法草案第一篇的二讀。並盡量續讀第二篇的條 

文。委員會並請秘書處轉懇各國政府至遲於一九六五 

年一月提送關於第二篇的評議，俾使委員會第十七届 

會赛議。委員會還想到一九五八年所作決定,2卽在某 

一届會擬就初稿後陽至其後第二次屆會始行擬具最後 

草案，因此希望在一九六六年第十八届會開始前能有 

各國政府對條約法第三篇的評議。

一三.委員會於本届會接有秘書處一九六五年二 

月二十三日提送的一項文件，其第一卷載列各國政府 

之書面評議，第二卷敍述第六委員會內各代表對國際 

法委員會條約法條款草案第一篇及第二篇的意見 (A /  

C N . V ，75)。委員會並接有其他四國政府在上述日期 

以後送到的四項文件 ( A / C N . 4 / 175 /A dd. I -4) ,3備載 

各該政府的書面評議此項文件所載各國政府與代表 

圓的意見包括對條款草案的實體部分或措辭的詳細評 

論及建議。委員會據告，另有A 國政府作答，表示在 

條約法現有工作階段尙無意見提出。

3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届會，補編第九號 (A /3859)第六 

+ 段及第六十一段。

3 提送書面評議的各國政府計有：阿富汗、澳大利亞、奥地 

利、麵甸、加拿大、捷克斯拉夫、丹麥、芬蘭、以色列、牙買加、曰 

本、盧森堡、馬來西亞、荷蘭、巴基斯坦、波蘭、葡萄牙、瑞典、土 

耳其、烏千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顧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一四 . 委員會並接有：（一)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 

九日秘書長依照決譲案一四五二  B (十四）向大會提送 

" 開於保留之保管继法" 的報告書 (A /5 6 87) 及 (二)秘書 

處應委員會若干委員之請所提供的關於保管辦法及秘 

書長依憲章第一百零二條登記條約辦法的其他資料。4

一五 . 另由專題報告員提出報告書 ( A /C N .4 / 177 

and Add. 1 - 2 ) , 內載：（一)各國政府及代表團對一九 

六二年及一九六三年委員會暫行通過的第一篇二十九 

條條文及第二篇最初三條條文遂條所提評議的摘要， 

及 (二) 參照這些評譲對條款所作修訂建議。委員會於 

第七七六次至第A O 三次、第八一 0 次至第A — 六次、 

第八一九次及第八二0 次會議審議該報吿書並重行審 

查第一篇二十九條條文。因缺少時間，委員會決定將 

專題報告員報告書內論列第二篇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二 

條的補遺留待下一届會審查。

一六 . 條款草案之形式.委員會察悉若干政府對 

條敦草案最後探取的形式問題發表意見，並有兩國政 

府主張條約法應採取養編形式而不應訂爲公約。此問 

題曾經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第十三届會 

及第十四届會加以討論。委員會在一九六二年報告書 

中説明其在前一年決定修改條約法工作計劃的理由， 

不復採取 "囊編 " 形式，而改爲擬訂可充多邊公約底稿 

之用的條敦草案：

" 第一，爲求統一法律計，闇釋性質的囊編， 

無論編訂多麼完善，自然不如公約之能牧實效； 

而在現時，由於有許多新興國家在最近參加國際 

社會，條約法之統一實爲特別急要。第二，以多 

邊公約編纂條約法，可使所有新興國家都有機會 

各憑己意直接參與擬訂該法，委員會認爲，由這 

座國家參與編纂工作，可替條約法奠定最廣大、 

最穩固的基礎，故似爲極有利之計。"

委員會於本届會重行研究此間題時認爲並無更改其在 

一九六二年所作主張的理由。正相反，委員會想到在

4 參閱  A /C N .4 /S R .7 9 1, 第六十一段及  A /C N .4 /S R .
8 0 1 ,第十七段至第二十段。



大會第十七屆會時，第六委員會曾於其報告書內稱， 

大多數代表贊成委員會將條約法訂成公約的決議。而 

且，委員會認爲條約法的編纂工作進行已久，應以獲 

致最大效果爲目標。因此，委員會重申一九六一年的 

決議，擬訂 " 可充公約底稿之用 " 的條敦草案。同時， 

委員會注意到在其將條款修改完畢，向大會提送最後 

報告書時，最適宜行使規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載的 

職權，向大會建議對草案採取的行動。

一七.委員會在確認其擬訂可充公約底稿之用的 

條敦草案的決議時，注意到暫行通過並送請各國政府 

評議的條敦草案仍有若干 " 養編 " 成份；爲符合所作決 

議起見，在修訂條文時應盡可能消除此種成份。委員 

會認爲對於第一篇所載條約之縮結、生效及登記各條 

款更需如此處理，本屆會的主要工作就是修訂這些條 

款。

一八 . 單一公约草案 . 委員會於第十四届會、第 

十五屆會及第十六届會暫行通過第一篇 (蹄結、生效及 

登記），第二篇（無效及終止 ) 及第三篇 ( 適用、效力、修 

改及解釋)，但對條敦應否訂成單一公約草案或一系 

列有關公約問題未作決定。委員會於本届會從事修訂 

全部條敦草案 , 決定各篇所載法律規則都有招互關係， 

允宜編訂爲單一的公約。委員會並認爲條約法內某些 

專題雖可分別處理，但如欲將若干專題所適用的規則 

安予協調，則唯有將其訂成單一的、密切配合的一套 

條敦方能成功。是以，委員會決定在進行修訂時，應 

將條敦草案按照單一公約形式重加編排。

一九 . 條款草案之祐圍 . 委員會曾於第十0 届會5 

維持其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九年決議，卽將國際組纖 

所訂立的條約問題留待委員會草擬關於國家所訂條約 

的草案有更進一步的成就後再加研討。同時，委員會 

確認國際組厳不無訂立國際協定的若干能力，而且， 

這類協定屬於條約法範圍之內。委員會於第一篇第一 

條 ( a )內將條敦草案所用條約一詞的定義訂爲"兩個以 

上國家或其他國際法主體間所縮結 • •，之任何國際書 

面協定 " ；委員會在此項定義的評註 6 內說明"其他國 

際法主體 " 一詞 " 旨在顧及下列各方所蹄結的條約 : (a )  

國際組織，（b ) J ^ 與國家同等地位訂立條約的敎廷， 

及 （0 其他國際個體，諸如在某種情況下可縮訂條約

饭亂團體等"。委員會在第三條內對縮結條約之能力

擬訂規則時又於該條第三項內規定國際組織縮結條約 

之能力。

二0 , 委員會於本届資察悉，在暫行通過的條約 

法條敦草案中，許多條敦的措辭僅適用於國家間所蹄 

結的條約；對於國際組織所蹄結的條約需要另作研 

究，然後方能順利編訂適用於 f i 類條約的規則。而且， 

委員會認爲其在現階段編纂國際法的主要工作是編纂 

條約法的基本原則，倘條敦草案明定以國家間所縮結 

的條約爲限，可使敍述遣些原則更爲明白與簡潔。倘 

就國家間所餘結的條約訂成一項編寡性公約，則以後 

如有需要隨時可以專就國際組織所縮結的條約另訂公 

約，作爲補充。是以，基於上述理由及使條款草案的 

結構更能先後一致，委員會明白決定條敦之範圍以國 

.家間所蹄結的條約爲限。此項決定以一條新條文予以 

表建，置於條敦的開首處，其全文如下："本條敦論列 

國家間所綺結之條約"。委員會並依此改動條敦草案 

內關於"條約 "一詞的定義並■去第三條內關於國際組 

織縮約能力之規定。

二一 . 同時，委員會承認條款草案所載原則與國 

家與國際法其他主體所缔結及二個以上此種國際法其 

他主體彼此間所縮結的條約，亦頗有關係。委員會並 

認爲必須避免條敦草案以國家間所縮條約爲服被解釋 

爲否認此種其他形式條約的法律效力或對其不適用條 

敦草案所載原則的任何可能，而這些條約依照一般國 

際法本應適用這些原則，寧條敦草案無開。是以，委 

員會在第二條內增加一項新規定，保證這些形式的條 

約的法律效力及對其適用見諸關於國家間所餘條約之 

條款草案的國際法有關原則。7

二 二 . 本在會對條款草案之修#T . 有如第一段所 

稱，委員會於本届會重行研究第一篇關於條約之蹄 

結、生效及登記的二十九條條文。除了第十九段提及 

的修訂外，各條敦均經廣爲修改，俾將其中或爲"囊 

編"所宜有而不屬公約範圍的純粹闇釋性質的成份予 

以删去；遇有必要，重新擬訂，使其更明確的成爲法 

律規則。委貴會照此程序，暫時決定個去關於條約之 

談判及擬訂的第五條，因其認爲該條屬於闇釋性質而 

不是叙述一條法律規則。

二三委員會在一九六二年報告書內以"簡式條 

約 "槪念作爲擬訂第四條 ( 談判、擬訂、認證、簽署及批 

准等之權 ) 及第十二條 ( 批准）內某些規則的根據。但 

有若千政府在其評議內表示此項概念不够正確，不足

7 —九六二年通過的第二條已載有保護非書面國際協定的 

類似規定；此項規定並見請第二條新案文內，惟略予擴充。



爲決定適用法律規則的適當標準。委員會認爲利用簡 

化方式縮結多種條約乃是訂約辦法的一種發展，很是 

重要。但委員會在重行研究此問題後，與 " 簡式條約 " 

槪念缺乏爲擬訂第四條及第十二條的規則辨明不同種 

類條約所必要的正確程度的看法，認爲不無見地。是 

以，委貢會決定重擬這兩條條文，對 " 正式條約 " 及"簡 

式條約 " 不作任何明確的H；別。委員會並依此決定，删 

去第一條第一項 ( b )的" 簡式條約 " 定義。

二 0 . 依一九六二年所擬草案，第十二條內所載 

關於" 批准 " 間題的法律全憑對 " 正式條約 " 與"簡式條 

約 "所作區別而定。因此，委員會旣決定不作此種區 

別，就必須重擬這條條文。而且，各國政府的評議對 

於今日國際法內有無任何基本剩餘規則規定除非顧有 

相反意見，條約必須批准這一點，意見各不相同，此與 

一九六二年委員會的情形相似。關於將簽署與批准看 

作闻意承受條約拘束的行爲的規則，委員會曾重行研 

究整個間題。有些委員曾在一九六二年主張載明一條 

剩餘規則，規定如無相反意思表斤，就必須經過批准。 

其他委真則認爲此種規則並不反陕今日條約償例中看 

到的實際情形，因爲許多條約以簡式訂成，無須批准。 

委員會的結論是簽署是否爲表斤承受拘束，抑或須綴 

批准，主要是一個意思間題；適當的處理方法紙要在 

條條文內訂定簽暑可認作確實表示願受拘束的條 

件，而在另一條內載明願受拘束須以批准、接受或贊 

同方式表示的條件，無須爲贊成或反對應有批准方式 

説明任何國際法剰餘規則。委員會照此意思重擬第十 

一條及第十二條，同時將一九六二年報告書內另一條 

文一 - 第十四條—— 所規定的 " 接受 " 與 "贊同"規則合 

併在第十二條內。此外，委員會並將一九六二年草案 

內關於簽署、草簽及待核准的簽暑等各項規定重行編 

緋，俾可■ 去有關條文。委員會因此修改關於簽署、 

批准、接受及贊同的條文，將其實體規定併入其他條 

文，第十條及第十四條均予M 去。

二五 . 委員會曾研究條約之參加問題，這問題前 

經一九六二年報告書所載的第八條 ( 條約之參加)及第 

九條 ( 條約聽由其他國家參加）予以處理。各國政府的 

評議顯出對這兩條條文的意見有些分政，尤其是對一 

般多邊條約之參加。委員會也與一九六二年一樣，對 

此問題的意見亦不一致，決定暫停討論第八條、第九 

條以及第一條內 " 一般多邊條約 " 的定義，至來年一月 

間的届會再行繼續討論。璧於此數條條文與關於加入 

條約之第十三條有密切關係，委貫會並決定將後一條 

條文延至一月屆會重行研究。

二六.委員會研究的另一間題爲多邊條約之保留 

問題。委員會察悉各國政府的評議雖詳細評論委員會 

的草案，但大数似都同意委員會所作解決此項困難間 

題的建議。是以，委員會保持其在一九六二年暫行通 

過的關於保留間題的條文 , 卽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 

同時，委員會廣事修訂此數條的規定並重行編排，俾 

使其措辭簡化並顧及各國政府的建議。

二七 . 委員會通過的修訂案文共計二十五條。委 

員會在通過這些條文時注意到有些名詞問題在委員會 

工作的最後階段有重予研究的必要，以使確保條敦草 

案內的用語完全一致。委員會並看到另有幾條條文或 

須在一九六六年作進一步的審查，使其與後來條文的 

規定相協調；無論如何，在一九六六年將條款草案重 

新編定爲單一公約時必須重行考慮各條條文在公約內 

的次序。委員會決定在本届會通過的條文待至第十八 

屆會完成條約法條敦草案的工作時，仍須重加審查。

二八 . 璧於上述各段提及的理由，委員會認爲無 

須對本報告書所載案文附以詳細評註。委員會雖請專 

題報告員爲道座條文準備評註草案，但主張延期至第 

十八届會可有載入公約草案的全部條文的最後定稿時 

再審譲評註。

二九 . 是以，委員會決定在本報告書內僅就本届 

會修訂條款草案第一篇的部分提出上述說明，報告書 

iff載者紙是各條修訂案文。a 座案文由委員會據專題 

報告員的建議而通過，残轉載如下。

B . 條 約 法 條 款 草 案

第一篇

條 勸 之 錄 结 、生 效 及 登 記  

第 一 節 ： 總 則  

第0 條

本條款之範圍

本條敦 sê■到國家閩綠结之條韵。

第一條

就逾用本條敦而言：

( 甲）爾"條约"者麓國家間所綠結而受國擦法拘 

束之國摩書面播定，不論其载於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 

^̂ 上̂相蓋有顆之文書内，亦不論其特定名糖爲何。



( t o

〔委員會删去。〕

( W )猎"一般族邊條勸"者•••
〔俟委員會董行研究第A條及第九條時再作

決定。〕

(丁）猜"挑准 "、"加入"、"接受 "及"赞同"者各谈 

本義指一國據«在國联上確定其同意受條热拘束之國 

察行翁。

〔委員會《去"簽署"部分。〕

(戊）猜"全權趣書"者，鎭一圃生管當局所鎖發， 

指浪某一人員代表國家敍判、議定或越經條约勸文或 

庚示画家同意受條約狗束之文書。

( a ) 猜"保留"者，韻一國於签署、批堆、加入、接 

受或赞同條约特所作乏片面聲明，不絡措醉或名稱翁 

何,其目的在使條中若千规定卦核國逾用持不生法 

律效系或醫生不同之法律效果。

(己）（甲）稱"當事國"者，傳同意受條约拘束及 

條约舞其&發生效力之画家。

( S ) (乙)稱"錄W 者 …
〔關於此一名詞之使用及對有權就涉及條約

之行爲受諮商或通知之國家所用名詞間題，

委員會延至工作後期再行考慮。〕

( S ) (巧）猜"國擦姐攝"者，齋政府間之組織。

(庚）

〔委員會《去。〕

—• •
〔本條内應否就國內法上關於國際協定之特

性或分類作一規定暂緩決定。〕

弟二條 

不爲本條款範園之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

本條敎雖不論到：

(甲）國家奥其他國摩法主體間或此種其他國联 

法生體間所翁结 .之條热；或

(乙）非書面之國摩播定，但不影響此趣條韵或 

播定之法律放力，或對其逾月本條款所载而翁其在此 

項條敦以外所應遵照之任何族則。

第三條 

國家缔结條約之能力

一 . 各國營有翁结條热：t 能力。

二 . 聯邦國家之組成各邦儉翁聯邦憲法所准許並 

於憲法親定之霸圍内，得有餘结條勸之能力。

第三條（甲） 

作為國際組織基本约章或在國際組織内 

擬訂之條約

本條敦逾用於作翁 ®察纽纖基本约章或在國摩組 

戴内擬訂之條约應依照鬧保姐識乏親則。

第二鄧：國寒間修韵之餘结

第四條 

代表國家談判义時結條约之全權

一 . 除本條第二填另有想定外，任何人負於下到 

情形之一下，始得我梦代表画家，楼判、儀定或認譲條 

勸约文或轰示國家同意承受條勸：

( 甲）妓員 1B 具逾當乏全權疆書；或

( 乙）依據情沉，可知閣係國家有意免除全權键書。

二 . 下刻人員依其所任識務，舰須 i U 具全權經 ♦ ,  

應视爲代表其國家：

( 甲）國家元首、政府首長及外交部長》施閣於錄 

结條约么一切行爲；

( 乙）使館始長談判與儀定浪胜國與胜在國閩條 

物之谢文 ;

( 两） 國家液往菌摩食儀或液胜画際組識一振闕 

内之代麦敎判與鎭定條勸 i 勸文。

第五僚 

條約之談判及擬钉

〔委員會删去。〕

第六條 

條约約文之議定

一 . 除依本條第二赛及第三填之親定外，議定條 

热约文應以參加草擬國家之一致同意爲乏。



二 . 菌摩舍儀儀定條热i •热文應參加脅議國家 

三分二在數爲：t , 但下到情形不在此暇：

( 甲）參加嵐三分二族数決定操用另一表块親 

貝！)；或

(乙）画摩组織之確定親則逾用於食儀之程序，並 

tr有不同之表決辦法。

三 . 國It組識之振鬧儀定條勸勸丈應依照敎姐殺 

權定親则所親定:t 表決程序翁之。

第七條 

約文之認资

條热热丈應使约文所载乏程序或鬧係國家商定之 

程序確定翁正確作準,儉輕此項程序，依下到方法爲之： 

( 甲）由關係a 家代表在條约约丈上，或在翁有約 

文之食儀旗事文件上黎署，作待核准之签署或草签；

或. ■
(乙）使照國摩组淑確定趣則所趣定之程序辨理。

第八條 

條約之參加

〔委真會暫緩決定。〕

第九條 

條约聽由其他鬪家参加

〔委員會暫緩決定。〕

第十條 

草务义待核准务署之各暑方式

〔委員會予以《去並將其實體部分併入第十 

一條0〕

第十一條 

以各暑表示同意承受拘束

一 . 於下到情形下， 一國代表之签署表示鼓國同 

意承受條勸之拘束：

( 甲）條勸親定签署有此效力；

(乙）依綠勸情泥可知關保菌家同意使签署有此 

效力；

c m 有蘭國家使签署有此效力乏意思可見错其 

代麦所秦之全權經書或已於楼判時表明。

二. 就本條第一填而言：

(甲）草签热★構成條勸么签署，僻依倩祝可知 

綺协画有此播鎭；

(11) 代表斜條约作待核准么答署偷經其本國核 

准，却翁條热:t Æ 式签署。

第十二條 

以批准、接受或赞同方式表示同意 

承受拘束

一 . 於下到情形下， 画家同意承受條的么拘束， 

g 挑准方式表示：t:

(甲）條约或画察组撒：̂確定親则親定^^批准方 

武表示此種同意；

(乙）依錄约情沉可知鬧係圃家商定需要批准； 

(两）有鬧画家乏代表签署條约須經批准；或 

(丁）有鬧國家尉签署條豹镇經批准之意思可見 

错其化丧所奉乏全權經書或已於截判時表明。

二 . 國家同意承受條勸之狗束得接受或赞同方 

式表示乏，其條件舆批准所逾用者同。

第十三條

加  入

〔委員會俟其對第八條及第九條作成決定後 

再行定奪。i

第十四條 

接受或贊同

〔委員會予以II去，並將其內容併入第十二 

條。〕

第十五條 

批准書、加入書、接受書或贊同書之 

交換或交存

除條勸另有親定外，批准書、加入書、接受書或赞 

同書依下别方式發生效为：

(甲）由 錄 热 相 交 摘 ；

(乙）將★書适交存放振鬧；或

( W )依该議，遗知翁热圃或存放樣顆。



第十六條 

同意一部分條约及選揮不同规定

一 . 不访擬第千入條至第二十二條之親定翁 

瑕，國家同意承受一部分條约之拘束，值於條约許可 

或其他錄约國同意時發生放方。

二 . 画家同意承受准許避捧不同规定之條热之拘 

来應指明其所同意之親定始能生效。

第十七條 

國家在條約生效前所負不得使條約目的 

不能實現之義務

於下到情形下，一國負有義務不得採取任何行 

勤，期使擬議條约不能，现其目的：

(甲）業已同意參舆綠结條热之楼判，而談判a 

在道行中；

«：乙）業 B 签署頻經挑唯、接受或赞同之條约， 至 

明麦示輕意成梦綠勸國荡止；

( 丙）在條约来生效前， 條勸乏生效不潘延 

適次翁朦，業 & 表示同意承受條納之狗束。

第 三 節 ： 對 身 邊 條 约 提 出 保 留  

第千八條 

提 具 保 留

除有下到倩形乏一外,一國得於条署、批准、加入、 

接受或赞同條勸時，提具保留：

(甲）條勸或画摩组識之確定親则禁止提JB保留

者；

(乙）條勸准許特定之保留而有蘭保留並不在内

者；

(巧）條勸斜保留並輕親定，而所提保留舆ff勸 

目的宗昔相捧者。

第十九條 

换受及反對保留

一 . 凡參條约明示或默示許可之保督，禁鎮其他 

錄勸國事後予从接受，值條勸親定須如此辦理者，不 

在此既。

二 . 儉香綠勸® 之有膝名顧，條勸之目的舆宗昔 

4X及婦热之情泥，可知在所有婦热國間通用全部條约  

爲每一翁勸國同意承受拘束么必要條件時，保督废由 

全體錄约國接受。

三 . 除條热男有模定外，偷條勸爲國察姐識之基 

本勸章，保留應由敎姐纖之主營機蘭接受。

四 . 凡不属本條上述各填所》之情形：

( 甲）保督如經另一錄热 a 接受，则謝该画而言， 

保留國一俟條勸生效部成翁錄勸圃 ;
( 乙）保留如担另一錄勸 H 反，，则條勸在反箭 

國與保留嵐間不生效力，但反箭國有相反之意恩表示 

者不在此隨；

( W ) 表示國家同意承受狗束而附保留 i 行爲， 

一俟至少有另一麦示承受條沾拘束乏翁勸國接受保 

留，却發生效力。

五 . 就第二填與第四項而言，儉一 a 在接獲鬧於 

保留之通知後，或舍其来示同意承受條勸拘束之曰 

起，按二者中较後之日期起算，於千二倘月期間届滞  

而来提 iB反對者，保留却想翁藥經敎国接受。

第二十條 

關於保留之程序

一 . 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及斜保留提 iB反對，均 

應 書 面 作 成 ，並途達其他翁勸國。

二 . 儉保督係在議定勸文或於签署須經批准、接 

受或赞同之條勸特作成者， iiX、須由保留國在表示同意 

承受條勸拘隶時正武殖認。遇此情來，保留鹿柩爲在 

其被確霞之日作成。但在保留被確禽前劉■保留提扭么 

反斜輕鎮經逾確鎮。

第二千一條 

保留之法律效果

一 . 伎瓶第+ 八條、弟千丸條及第二十條规定 B  
動另一錄勸菌成立之保督：

( 甲）義•保普國而言，在保留乏窥圍内，變更保留 

所關涉乏條勸條敦；

( 乙）動此種其他翁热國而言，在其處保留画乏 

鬧係中，條勸條敦作同樣變更。



二 . 保留在其他錄热國相2 閩不變更條约條敎。

三.偷反對保留之任一國家同意氣爲修勸在其本 

國舆保留國閩有效，保留所蘭涉乏條热條敦在保留之 

班圍内，於兩國間不逾用之。

第 二 十 二 條

撤回保留

一 . 除條勸另有親定外，保留得隨特撤0 ，輕鎮 

經業 &接受保留之國家同意。

二 . 除條勸另有親定或另經講定外，保督:t 撤 © 
★ 其他錄热画收到撒0 保留乏通知乏時起發生效i;。

第 四 節 ： 生 效 及 登 記

第二十三條 

條约之生效

一 . 條勸生效之方式及日期，俊條勸本身之趣定 

或依儀定勸文乏國家乏该儀。

二 . 偷輕此種舰定或播儀，條勸一俟所有儀定勸 

文之國家同意承受條勸之拘束，却行生效。

三 . 除條勸劣有视定外，一國於條勸生效後同意 

承受拘隶，條热應响此嗔同意營生 效 力 日起I» 敎國 

生效。 -

第二千四條 

條約暫時生效

一 . 條勸得於下到情形下智時生效：

(甲）條勸本身親走在翁勸國批准、加入、接受或 

赞同前暫時生效；或

(乙）翁勸國■!̂<其他方式儀定。

二 . 同一親则逾用於一部分條热乏暫释生效。

第二十五條

條約之登記及公作

本條敎當事H所綠餘乏條勸應儘速向聯合國秘書 

處查記。條樹之登结及於伸依照聯合a 大食通邀之親 

别辨理。

第二十六條 

，約約文或正式副本坤誤之更正

一 . 條勸约文經認經後，倘'綠納画余獄热丈有幷 

誤特，除婦約國另有块定外，依下到方式更正乏：

( 甲）在條勸约文上作遗當之更正，迷由Æ式授 

權代表在更ÔE處草签；

( 乙）另行製成或S 换一項或數項文書，载明儀 

定應作乏更正；或

( 巧）按照原有约丈所使Æ乏同樣程序，襄成條 

约全文 i ：更正本。

二 . 條約如俊有保管後關， 敎梭鬧：

( 甲）應將此項碎誤及在指定期朦內偷輕異儀翻 

拜誤擬作乏更正通知各婦约画；

( 乙）如在指定期隨届滿後，愈輕異儀提 iB,應却 

更正勸文 , 加 草 签 ，並應激成鬧於IriE热★之紀錄， 

將紀鋒割本分遂各綠热國；

( 丙）所擬更正遇有異儀時，應將異議轉知其化 

綠豹國，偷係國摩组織所I t之條納，應將異截轉知敛 

姐織之生管楼鬧。

三 . 遇想疆勸文有兩種攻上:t 語丈，而其中«有  

妓異，經儀定鹿予更正特，本條第一頃及第二填乏规 

则亦逾用乏。

四 . （甲）除綠勸國另有块定外，更正勸文應☆始 

替化參誤勸丈。

( 乙）骤 B 碧 記 條 勸 所 作 更 Æ應通知聯合嵐秘 

書處。

五 . 遇條热：tJ E 武副本上發现碎誤時，保營機蘭 

應渡成一填紀錄，载明所作之 iTiE, # 將紀錄割本分 

送各翁勸國。

第二十七條 

設有保管機闕之條約約文对誤之更正

〔委員會予以■去並將其內容併入第二十六 

條。〕

第二十八條 

條约之保管機闕

一 . 條热以國家或國摩組截爲保管模鬧 ， 废由綠 

勸國在條勸中或其他方式指定之。



二 . 條約保管模蘭乏職務属画摩性赏；保營樣鬧 

有在 IE越行其職務乏* 務。

第二十九條 

保管機關之職務

一 . 除條約另有親定外，保管機蘭之生要識貴爲： 

( 甲）如經委託，保管條约约文乏 IE本 ；

(乙）備就約文正本么正式割本及翁條热或画摩 

姐激確定親則所親定 i 他種語文本，並將其分邀各綠 

勸國；

(丙） 牧存條☆ 之签署及有蘭條納乏文書及通知； 

(丁）查核签署、文書或保留是否符合條约及本條 

款之规定，並於 iiJ：、要時將此事提講鬧保國法意；

(戌）將有鬧條約 :t 行爲、来文及通知轉達各餘约

國；

( a ) 於牧到或交存襄條約生效所需数目乏養署， 

或批准書、加入♦ 、接受書或赞同書時，通知各錄热 

菌；

(庚）擔任本條敦其他親定所It明之.識務。

二 . 儉一H與保管機鬧閩對後者職務乏翁行醫生 

等議特，保管機W應將此間题提暗其他綠納國或於逾 

當時提請聞係姐激之生管振蘭法意。

第二十九條（fO  

向缔约國行文及通^

如依本條敦就定應向綠热國行★ 或通知時，此項 

行文或通知應使下到方式翁乏：

(甲）偷無保管機飼，直接向鬧係國家爲之；

(乙）偷有保營機關，經由保管機鬧轉達鬧係菌

家。



第三章 

特種使節

A. 導言

类 員 食 經 避 簡 述

三 0 . 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第十屆會通過 

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敦草案一件。惟委員會表示該草案 

專論常設外交使節。國與國間之外交關係亦採其他種 

種方式，可統稱 " 特種外交 " ，包括巡迴使節、外交會議 

及爲一定目的派往一國之特種使節。委員會認爲此等 

外交方式併應研討，俾訂明有關之法律規則，故請專 

題報告員加以研究，向將來届會提出報告。8委員會第 

十一届會 (一九五九年)決定將特種外交間題列於第十 

二届會 (一九六0 年) 議程，作爲特別研究專題。

三 一 . M r. A . E. F. Sandstrôm輕 指 派 爲 專 題 報

告員。他向第十二届會提出報告書，委員會卽以& 報 

告書爲根據，作成決議，並草擬關於特種使節規則的 

建議。9委貢會所擬草案頗爲簡短。委員會的想法是爲 

一般外交往來及豁免所擬訂的規則在大體上應比照適 

用於特種使節。委員會表示此項簡短草案應提交一九 

六一年春在維也納召開的外交往來及豁免會議。但委 

員會力言其未能對此間題作通常所作的徽底研究。基 

於此項理由，委員會紙將草案看作一種初步研究，其 

目的在於提出若千意見及建議，以供維也納會議考 

慮。1。

三二 . 大會於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九四三 

次會譲決定11照第六委員會的建議將此項條敦草案送 

交維也納會議，俾與外交往來及豁免條敦草案一併審 

議。維也酌會譲將此問題列於議程並指派一特設小組 

委員會予以研究。I2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補編第九號 ( A / 3 8 5 9 ) ,第 ' 

五十一段。

9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七九貢 

及第一八Q 貢。

1 0同上，第一七九貢，第三十七段。

11決議案一五0 四 (十五）。

I2 小組委員會由尼瓜多、伊拉克、義大利、日本、塞內加爾、 

蘇聯、聯合王國、美國及南斯拉夫等國代表組成。

三三.小組委員會寶於條款草案紙是表示關於常 

設使節的規則何者適用於特種使節，何者則不適用， 

認爲非經長期與詳細研究，不宜載於最後公約內，而 

此種研究又必須待至確實訂定關於常設使節的一套規 

則後方能進行。因此，小組委員會建議維也納會議將 

此問題送回大會，俾便大會向國際法委員會建議繼續 

研究，卽參照那時已擬訂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續加 

研究。會譲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第四次全體會議通 

過小組委員會的建譲。

三园 . 此事經再度提送大會。大會於一九六一年 

十二月十八日據第六委員會的建譲，通過決譲案一六 

八七 ( 十六），請國際法委員會繼續研究此問題並向大 

會具報。

三五.委員會第十四届會決定將特種使節間題列 

入其第十五届會譲程並請秘書處爲此問題M擬具一項 

工作文件。I5

三六.委員會於第十五届會第七一二次會譲指派 

Mr. Milan Bartoâ爲特種使節專題報告員。1«

三七 . 委員會於那次會議作成下列決議：

" 關於此項專題的編纂方式，委員會決定專 

題報告員應擬具一項條敦草案。這些條敦應以一 

九六一年維也納外交開係公約的規定爲根據，但 

專題報告員務須注意特種使節就其職務與性質而 

論，自成一類，與常設使節顯然有別。又特種使 

節條款草案究應爲一九六一年維也納公約的附加 

議定書，或訂爲單獨的公約，或採取其他適當形 

式，委員會認爲決定的時機倚未成熟，有待專題 

報告員對這一酣提出建譲。"I7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三年，第二卷，文 件 A /  
C N .4 /1 5 5 ,第四十四段至第四十五段。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屆會，補編第九號 (A /S209) ,第 

七十六段。

A /C N .4/15S  (參閱上述附註十三）。

1**同上，第十八届會，補編第九號（A /5 5 0 9 ),第六十五段。 

I7 同上 ,第六十四段。



三八 . 此外，委員會在同一届會中再度考慮，研 

究特種使節問題應否一併研究政府出席國際會議代表 

之地位，並於其提送大會的常年報吿書中列入下面一 

段 ：

" 關於此項專題的範圍，委員們都認爲依照 

委員會一九六0 年届會的決定，特種使節一詞應 

亦將巡廻使節包括在內。I8委員會並曾於該届會 

決定出席國際會議代表之特權與豁免不列爲特 

種使節問題的一部分研究，因爲外交會議一專題 

與國家與政府間組厳之關係間題柜關聯。在本届 

會中，有人重新提起a —點，特別提到各國所召 

開的會議。可是，大多數委員發表意見說：在目 

前，專題報告員的任務規定不應及於國際會議代 

表問題。

三九 .專題報告員提出報告書並經委員會第十 

六届會兩度審議。委員會最初在第七二三次、第七二 

四次及第七二五次會議審議時，僅作一般討論，並對 

專題報告員作一般指示，囑其繼續研究，於下一届會 

提出第二次報告書。其後，委員會在第七五七次、第 

七五八次、第七六 0 次至第七六三次及第七六八次至 

第七七0 次會議中審查若干條款草案並通過十六條條 

敦，載在向大會提送的第十六届會工作報告書內，必 

要時，於第十七届會予以補充。委員會決定將此項條 

款送請大會及會員國政府參考。

四0 . 大會在一九六因年常會期間因當時情況開 

係未能討論報告書，因此未尉委員會表示意見。是以， 

委員會紙得自其在一九六四年第十六届會到建的地方 

開始，繼續此項問題的工作。

四一.特種使節一專題列於委員會第十七屆會議 

程，並由專題報告員提出關於此項專題的第二次報告 

書。̂ 委員會於第八 0 四次、第八0 九次、第八一七次、 

第八一九次及第八二0 次會議審議該報告書。

四二.委員會審譲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告書提出 

的全部條文，並通過草案內二十八條條文，接在第十 

六届會通過的十六條條文之後。委員會請大會將第十

六届會及第十七届會所通過的全部條文作爲一整個草 

案審議。

0 三.委員會擬訂此項條敦草案曾設法編纂關於 

特種使節的現代國際法規則，所擬成的條文兼有逐漸 

發展與編暮國際法的成份。

四四.委員會依照其規程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 

的規定，決定將其所擬關於特種使節的條款草案經由 

秘書長送請各國政府發表意見。各國政府經請於一九 

六六年五月一日前提出評議。委員會如欲由其現任委 

員完成特種使節最後草案的擬訂工作，則此種短促期 

限實屬必要。

0 五 . 委員會決定於本章B 節所載條敦以外，並 

將其他決議、建議及意見 ( 分載在C 節內)一併分送大 

會及會員國政府，請予提出可以使利其今後工作的意 

見。

B . 特 種 使 節 條 款 草 案 ^

第一篇

總 則 "

第一條25

特種诛節之派遣

一 . 國家得翁教行特定任務，败遭睹時特種使 

愈，推 鎮 經 派 佳 國 家 同 意 。

二 . 國家閩败遭或è 受特種使都不以建有外交或 

領事關係爲必要條件。

許 故

(一）特種使節草案第一條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的規定不同。不同的原因在於特種使節的任務與斯 

間有異於常設使節。

1 »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一卷，第五六五次 

會議，第二十六段。

1 9同上，第二十五段。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届會，補編第九號 (A /5509),第 

六十三段。

21 A /C N .4 /1 6 6。
" A /C N .4/179。

23第一條至第十六條係由委員會第十六届會(一九六四 

年 )根據專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 6 6 )通過。該報 

告書所載第+ 六條至第三十六條未經委員會时論，由專題報吿 

員第二次報吿書 (A /C N .4 /1 7 9)內第十七條至第四十條予以替 

代 。委員會第十七届會計論上述第二次報告書並以其作爲條款 

草案第十七條至第四十四條的根據。

24標題於第八一九次會議通過。

專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吿書（A /C N .4 /166) 提出的第一 

條 。委員會第七五七次及第七五八次會議予以討論。起草委員 

會所擬案文經第七六八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二次會 

議通過。委員會決定在本條前應有載明定義的一條條文。



( 二）特種使節必須具備下列特徵：

( a ) 特種使節必須由一國派往另一國。特種使節 

不能認爲包括政治運動派出與某一國建立關係的使節 

或國家派出與一種運動建立聯繁的使節在內。倘在叛 

亂或內戰情形下，任何此種運動經承認是交戰團體並 

成爲國際法的主體時，就有派遣與接受特種使節的資 

格。在維也豹外交關係公約內 ( 第三條第一項（甲）)可 

以看到相同槪念。

( b ) 特種使節決非維持國與國間一般外交關係的 

使節的性質；其任務必須確切規定。但是，規定任務 

並不就是說嚴格限制其範圍；實際上，有些特種使節 

負有一般性質的廣泛任務，包括檢討關係國家間的邦 

交，甚至擬訂在彼此關係上所應採取的一般政策。但 

特種使節的任務總是明確規定的，與常設外交使節的 

職務不同，後者爲派遣國的一般代表(維也網外交關 

係公約第三條第一項（甲））。照委員會的意見，特種使 

節的特定任務應是就政治或技術間題代表派遣國。

( 0 除非事前答應接受，一國並無接受他國特種 

使節的義務。在這動上，草案是依照維也納公約第二 

條所載的原則 , 但委員會指出，對派遣常設外交使節表 

示同意的方式與對派遣特種使節的同意不同。就特種 

使節來說，同意方式通常較爲變通。實際上作此種承 

諾通常僅以非正式協議爲之；以正式條約訂明由特種 

使節擔任某種任務的情形較不常見；是以，特種使節 

的特徵之一是所表同意必須於事前就特定目的爲之。

( d ) 特種使節屬臨時性質。特種使節的臨時性質 

可由所訂任務久暫的期限或由所責的特定任務加以確 

定，通常在期限届滿或任務完畢時使命便告結束。26正 

規外交使節不屬此種臨時性質，因其爲常設的(維也 

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條 ) 。但是，有特定職權範圍並 

與正規常設外交使節並立的常設專門使節卻不是特種 

使節，也無特種使節的特徵。美國派往某些國家的經 

濟合作與協助特派團、澳大利亜移民事宜特派團、社會 

主義國家的工業合作特派團以及屬於外交性質的商務 

特派團或代表團等就是此種常設專門使節的實例。

( 三）特種使節的派遣與接受可發生於彼此保持 . 

正式外交關係和領事關係的國家之間一 是最常有 ' 

的情形—— 但此種關係並非必要條件。當此種關係確 

實存在而且正式外交使節亦在執行職務之時，如無特 

種使節則其所負某種任務很可能屬於通常使節的職權 

範圍。但有了特種使節，國家有權經由此種使節處理

屬於通常使節載權範圉內的關係。委負會認爲宜於强 

調有關國家間保有外交或領事關係並非派遣與接受特 

種使節的必要條件。委員會認爲在沒有此種關係時， 

特種使節更是有用。在彼此互不承認的國家或政府之 

間可否利用特種使節這一問題也曾有人提出。委員會 

認爲縱在此種情形下，特種使節還是有助於改善國家 

間的關係，但無須在第一條內增添這樣一項規定b

( 四）建成派遣與接受特種使節的協議的方法是 

另一間題。實際上，可用的方法不止一端，如：

( a ) 以非正式的外交協議決定特種使節的派遣與 

接受；

(b) 以正式條約規定某種間題綴由特種使節討論 

與解決；

( 0  —國提議爲特定目的派遣特種使節由另一國 

接受此種使節，縱是默示接受亦無不可；

(d )  —方邀請他方爲某一特定目的派遣特種使 

節，他方接受此種邀請。

( 五）如遇關係國家間並無正式外交開係—— 不 

論由於此種關係已經破裂或者由於國與國間正在進行 

敵對行爲一 - 派遣與接受特f f 使節應依照上述同樣的 

規則。經驗證明特種使節常可用以解決初步間題，以 

使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 六）派遣與接受特種使節並不就是說兩國必須 

將有關間題交給雙方所派的特種使節去解決。接受 

國的正規機關也可與一國爲特定目的所派遣的代表團 

進行談判而無須另渡特別使節。此二種辦法都是常用 

的，在第二種情形下，一方爲特種使節，一方則爲一 

個國家的一個部 ( 或其他常設機關）。委員會認爲不必 

在條文內提到此種概念。

( 七）事實上，還有一種情形，由派在進行談判的 

國家內的正規常設外交使館館長或館員組成一個似有 

特種使節資格的某種代表團。■於此種情形的慣例倚 

不足明白解答《様是否眞的成爲特種使節還是常設使 

節的一種活動的問題。

第 二 條 27

特種使節之任務

特種使節之任務應由游遣國舆接受画播儀舒定

之。

參閱第十二條C



許 i à

( 一）本條條文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之相當條 

文 ( 第四條 ) 不同。

( 二）特種使節任務的範圍與內容以協議決定之。 

此項協議可以第一條評註 ( 四）內任何一種方法表示 

之。但在實際上，同意派遣與接受特種使節常爲非正 

式性質，往往紙是說明使節的目的而已。關於任務的 

確實範圍多數要在談判時方繞明白，而且時常要視對 

談判各方代表所授予的全權或權力而定。

( 三）外交史上不乏特種使節任務起出其原來派 

遣與接受的範圍的情形。通常的解釋是此乃利用機 

會，任何幹練的外交家都不會錯過此種機會。此外甸 

有許多情形顯出參加典禮與禮儀方面的特種使節也可 

利用有利情況談判別的問題。特種使節辦事權力的限 

制通常決定於以妥適方式所授予的全權，但在實際上 

特種使節的越權行爲有無法律效力時常要視關係政府 

是否接受而定。委員會雖認爲此問題對國與國間關係 

的穩定頗爲重要，但相信無須專爲此事提議一條條 

文，並認爲此問題的解決與條約法條敦草案第一篇第 

二節（國家間條約之縮結有密切關係。

( 四）特種使節的任務有時由先前所訂的一項條 

約予以規定。遇此種情形，特種使節的任務及其權力 

範圍都以條約爲準。例如指派委貫會依照某一條約爲 

特定期間擬具賈易計劃，就是此種情形。但是，此種 

情形必須視爲例外。正相反，在多數情形下，任務係 

依非正式的、特別協議來規定。

〔五）關於特種使節的任務與權力範圍另有一個 

間題，卽有了此種使節是否侵害到派遣國派駐在他造 

境內的正規外交使節的職權。通常承認，縱然特種使 

節繼續存在，常設使節仍有權向其被派駐的縮約國他 

造遞送本國政府的公文，尤其是關於特種使節的權力 

限度，如有需要，關於全部或局部撤銷所予特種使節 

的全權，或是關於決定中止或暫停談判等的公文；但 

是這些行動僅可適用於特種使節的未來行爲。常設與 

特種使節同時存在的問題以及權力重疊問題對於特種 

使節的行爲的效力都有重大關係。委員會吉干委員主 

張在特種使節存在期間，其任務假定不屬於常設外交 

使節的職權範圍。委員會決定促請各國政府注意此戰 

並請他們決定應否在條款定稿內就此事訂定一條規 

則，如需訂定，則應作何規定。

( 六）倘特種使節的工作結束或不再存在，常設 

外交使節的載權通常全部恢復，卽使對與特種使節任 

務有關的事項也是如此，除非特種使節經由條約規 

定，對於有關國家間某些事項貝有處理其關係的專 

職。

第 三 條 a

特 種 使 節 圏 图 表 、圏 员 或 職 員 之 委 派

除另有播講外，游遗菌得香由类浪特種使都圃之 

圃長、團員及職員。此種委游毋鎮接受画事前同意。

許 社

(一），關於特種使節團團長，第三條條文與維也 

納外交關係公約第0 條的規則不同。常設外交使館館 

長的人選雖然必須獲得接受國的同意，但委派特別使 

節團團長通例毋須徵得同意。關於特種使節團的團員 

與職真，第三條規定係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七條 

第一句所表示的觀念爲根據：派遣國得自由委派。

( 二）委員會注意到國家的慣例是對派遣與接受 

特種使節表示同意通常並不含有承認其團長、團員或 

職員的意思。委員會不贊成實際同意接受特種使節亦 

包括聲明承認組成特種使節團的人員在內；委員會認 

爲同意接受一個特種使節與同意使節團的組成人員完 

全是兩件事情。W ,

( 三）對於特種使節團團長、團員或職員，建議毋 

須對人選表示同意或事前徵得同意，絕不有損接受國 

的主權。接受國的主權與利益由第四條加以保障(經 

宣告爲不受歡迎或不能接受的人員）。

( 四）實際上，如未經事前同意，接受國可有若干 

方法跟制派遣國的選擇自由。可以提到的情形有下列 

各種：

( a ) 表示同意的方式可爲應派遺國的請求，於說 

明旅行目的後，發給簽證，或爲接受開於特種使節團 

某一人員的到達通知。

( b ) 接受國可表示其對代表團等級的願望。

( 0 實際上，關於派遺與接受特種使節的正式或 

非正式協譲有時載有條敦，特別指定組成特種使節團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九號 (A /52 09) ,第 

四條及第五條 (第七頁至第九貢）。

29專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 6 6)提出的第三

條。委員會第七六0 次會譲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於 

第七六八次會議W•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H 次會議通過。

關於相反意見，參閱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 

第二卷，第一一二貢至第一一七貢。



的人員。遇到此種情形，非經特種使節所派往國家事 

前同意，派遣國不能改變使節團的成員。償例是改派 

人員只要適時提出通知，對方如無任何反應就推定是 

無保留的接受此種通知。

(五）有時在一項先訂協議內載明接受國必須表 

示同意，但這是不常有的情形。發生此種情形主要是 

在經由特種使節處理的問題重要而棘手，尤其是在使 

節團團長與團員都必須是重要政治人物的時候。

(六）這裏有一個問題，卽是否承認接受國有權 

依其本身同意作爲接受所委派人員的條件。遇此情 

形，表示反對的國家有時要求就人員的選派進行礎商。 

該國如表示拒絕並不就是說他認爲所派之人爲不受歡 

迎，拒絕理由屬於客觀與程序方面而非對人性質，雖 

然，在實際上此二方面不易分開。委員會認爲此非一 

般慣例，應以特別協議辦此種情形另作規定。

(七）實際上，事前所訂協議內並不指出特種使 

節團團長及團員的姓名，但有時載明他們所應有的資 

格。舉行某一階層的會議（例如外交部長會議或其他 

高級人員會議)或是使節團必須由具有特種資格的專 

家組成（例如水利工程師或其他專家會議)就是如此。 

遇到此種情形，如果圓長與團員具備某種資格或擔任 

某種職位，特種使節團的組成使屬妥適。這樣派遣國 

對其特種使節團的選派與組織便受到某種限制。此種 

挪法雖是普遍，但委員會認爲不必在第三條內訂定這 

様一條規則，該條所載"除另有協譲外"這句但書卽可 

顧到此種情形。

(八）委員會並考慮到某些國家規定軍事人員及 

有類似身份人員應經事前同意的慣例(與維也納外交 

關係公約第七條末句所載規定相似)。委員會認爲這 

條規則已不合時宜，而且並不普遍適用。

第四條 

經宣告為不受歡迎或不龍接受之人員

一 . 接受嵐得隨特不具解釋，通知游遭a 宣告特 

種使節團圃長或任何園員或職員爲不受數迎或不能接 

受: 人員。

二 . 遇此情形，派遣國應召EI该員或終止其在使 

都围义敏務。如败遭嵐拒絶履行此項義務，接受嵐得 

拒絶承斜妓員翁特雅使都園圍長、圍員或職員。

評 狂

(一）第四條條文仿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九

條。

時宣告特種使節團團長、團員或職員爲不受歡迎或不 

能接受之人員接受國沒有說明此項決定的義務。̂
(三）還有一層，某一人員假使已經接受國表;^ 

接受，實際上很少被宣告爲不受歡迎或不能接受的 

人；但是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爲縱在此種情形下，接受 

國仍有權作此宣告。可是，接受國很少行使此種特權 

的；惟在實際上，接受國有時會經由正規外交途徑，通 

知派遣國說特種使節團團長或某一團員的委派雖然已 

經同意，可能有礙達成使節團的任務。

(四）事實上，接受國很少行使其宣告特種使節團 

團長或團員爲不受歡迎或不能接受人員的權利，因爲 

此種使節團存在的期間很短而且負有特定任務。可是 

此種情形確會發生的。有一次，一個特種使節團團長寫 

給接受國部長的一封信被該國認爲無禮，因此該國聲 

明不再與該員往來。結果,特種使節團的活動陷於癒疾 

狀態,派遣國不得不召回使節團團長，另外派人接替。

(五）倘遇特種使節舉行特定階層的會議或是使 

節團團長或團員必須具備某種^格而派遣國並無具備 

此種資格的第二個人可派時，i 就必須假定，實際上 

不能將該有關人員宣告爲不受歡迎或不能接受，唯一 

继法就是中止商談，因爲派遣國並無兩個以上具有必 

要資格的人可供選擇。舉例來說，接受國不能以派遺 

國外交部長被認爲不受歡迎，要求更換，因爲這是干 

涉派遣國的內政。但是，接受國倘認爲拒絕商談较與 

他國作實際接觸爲有利，似無與不啊見的人保持接觸 

的義務。可是，此非法律問題，因此委員會決定不處 

理道種情形或在條文內加以規定。

第五條W 

派遣同一特種使節至数個國家

一國# 遭同一特種使都至數個國家。遇此情 

形，败遭菌應將派遭使飾一事先行遗知關係國家。任 

一蘭係國家得拒絶接受此一使都。

32這也是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六0 年所持的意見。參閱國 

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第二卷，第一一二貢至一一五 

責及第一八0 頁。

" -專題報告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 6 6)提出的第五 

條。委員會第七六一次會議加以时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於 

第七六八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三次會議通過。



許 話

(一）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內並無類似規定。

(二）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六 0 年簡直沒有考慮 

過這個問題，而且在各種著述内也很少加以注意。那 

時大多數委員會委員都認爲絕無需要爲此事作出規 

定，前任專題報告員Mr. Sandstrôm並認爲此問題決 

不會發生。M但 Mr. Jiménez de A réchaga卻在那次表 

示此種情形並非難得發生。他指出派遣國政府改組時 

會微遺特種使節至若干鄰邦前問，而且逢到國家有大 

典時也是如此。K 後來經過研究後發現實際上確有派 

遣特種使節至數國的情形。

( 三）根據觀察償例所得，有二種情形顯然發生 

指派一個特種使節團至數個國家的間題：

( a ) 派遣同一特種使節團至數個國家，成員與任 

務都相同，而a 些國家常爲鄰邦或是處於同一地H：內。 

關於政治性的使節團（例如親善訪問團)發生過國家 

因爲使節團所派往的國家中有與其並無良好邦交者在 

內，使拒絕與使節團發生關係的情形。- 由此可見，這 

不僅是派遣國與接受國間的關係問題，並爲特種使 

節團所派往國家間的關係問題。雖然a 是一個政治問 

題，但從法律觀點來看，這無異是一項但書，卽不論 

同時或先後派遣特種使節至數個國家，必須取得各關 

係國家的同意。

( b ) 雖然依照嚴格的規則，派遣特種使節至所欲 

接觸的各國，不論是同時或先後，都是單獨委派，實 

際上卻有若千例外。有一種習慣就是委派所謂巡廻使 

節，外交禮節專家認爲此舉不够禮貌—— 委貴會也作 

此看法。依照此種習慣，派遣授予全權的特種使断或 

經廻特使至數國詰問，或以同文的照會對數國通知擬 

派此種特種使節。倘所派特種使節頼爲重要，一般慣 

例是對此種不禮貌舉動提出抗議。倘使派遺特種使節 

是爲了獲得關於未来技術談判的資料，那就不計較a  

動，但可提到此種特種使節被視爲屬於具有一般代表 

權力的旅行商務人員一類。對於此種委派所謂巡廻使 

節的慣例與授權進行談判，以縮結並非與一般國家有 

關的多邊公約的特種使節必須加以K 別。就後一種 

情形而論，特種使節的全權可能是憑一紙文書派往所 

有縮結此項公約的國家 ( 例如保加利亜、希腦及南斯拉 

夫三國爲解決與共同邊界有關的若千間題而進行的談 

判）。

( 0 ) 還一點必須提及，實際上，上面 ( 三) (a)所 

稱那種特種使節雖在原則上已被接受，有時會因其對 

所訪第一個國家的代表在談判時所採取的立場而被請 

勿與所欲前往的另一特定國家進行商談。遇到宣怖特 

種使節答應給第一國某種使利而不合第二國的利益時 

最易發生此種情形。後者將認爲待議的間題已受妨 

礙，因此宣告此種特種使節雖然已綴由他接受，但已 

無意義。a 與宣告使節團團長或團真爲不受歡迎的情 

形不同，因爲在此種情形下柜絕接受他們並非爲了他 

們主觀的素質而是爲了特種使節的行動及派遣國所採 

的立場造成的客觀政治情勢。這就如同一種外交關係 

的限制，僅由接受國撤銷其對接受特種使節所表示的 

同意來表建。派遣同一使節至數國的慣例所造成的徵 

妙情勢於此可以明白看到。

( 五）委員會認爲遇此情形，派遣國應將派遣此 

種特種使節至一國以上的意向事前通知關係國家。此 

種事前通知是需要的，以使有相當時候將特種使節的 

任務及其行程通知關係國家。爲了使關係國家能够先 

期決定是否接受此種擬予派遣的特種使節，這種消息 

是認爲必要的。委員會强調，由是通知的國家紙有權 

斜接受特種使節與否表示主張，不得要求此種使節不 

可派往另一國家。

第六條36 

特孩使節圏之組成

一 . 特種使愈團得僅由化表 一 人或由游有®長及 

團員之化表園姐成乏。

二 . 特種使都園得包括外交職員、行政及技術識 

員及事務識貝。

三 .關於特種使箭團乏構威人數如另翻明確播 

議，接受« 得酌量情祝及被使飾團么任務與需要，要 

求被使都園構成人數不起通誠國媳翁合理及正常乏瑕 

度。

許 話  >■

(一）委員會所通過的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的 

規定係以維也納外交開係公約第一條 ( 丙)及第十一條 

第一項爲根據。第六條第一項反映出特種使節制度的 

特徵。

3 4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0 九寅 

及第一八0 貢 。

3 5同上，第一一六頁。

專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吿書（A /C N .4 /166)提出的第六 

條第一項及第四項。委員會第七六一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 

員會所擬案文於委員會第七六八次會議計論通過。評註於第七 

七三次會通過。



(二）實際上，特種使節團得由一人或數人組成 

之。倘特種使節團僅派有一人，則成爲特派代表，卽 

委員會在第六條內所稱的 "代表"。倘使節團派有二 

人，則由派遣國決定以何人爲首席代表或第一代表。 

倘特種使節團有三À 以上，實際上所適用的規則是必 

須指定一人爲團長 (代表團主席)。

〔三）依照一般慣例，代表團内的優先地位由派 

遣國排定後通知接受國，或按照對多邊會議通常採用 

的方式予以公布。嗣後非經通知接受國正式更正，代 

表們依其在派遣國體制上的階級及個別代表的官銜或 

職務都不能作爲法律上理由准許對通知名單內排定的 

優先次序作任何自動變更。但依照國際慣例，內閣閣 

員較其他官員爲優先，代表團團長的外交階級決不可 

低於代表團團員；惟此種習慣並非在任何情形下均經 

遵辦，而且也不是非依從不可，故未在條文內加以反 

映。

( 四）實際上，一個特種使節團在團長以外筒可 

有副圏長，其他有職銜的團員及其代理人員。委員會 

認爲特種使節圃的組成與團員的職銜完全是派遣國權 

力範圍内的事，當事國對於此事如無協議，並無任何 

國療規則加以規定。因此，委員會認爲不必在條文內 

對此事訂定規則。

( 五）特種使節團不論是僅由一個代表或由一個 

代表團組成，都可隨帶必要的職員。委員會同意維也 

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一條 ( 丙) 所稱的職員，但指出特種 

使節團的職員常時包括某一類人員，例如顧問及專 

家。委員會認爲a 些人員都列在外交職員一類內。

( 六）實際上，縱然是特種使節團也會發生限制 

構成人數間題。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十一條載有關 

於常設使節的規則，委員會建議的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使是以該條規則爲根據。

( 七）關於限制特種使節團的構成人數，不僅要 

注意到一般規則，遺要顧到實際上發生的某種情形。 

關於這點：

(a) 接受國通常會通知派遣國希望限制特種使節 

團的人數，因爲接受國對例如住屋、交通及其他使利 

的供應能力有限。

( b ) 實際上，較不常見的情形是以設立或接受特 

種使節團的協議來限制使節團的人數；有時此項協譲 

指定團員的最低人數〔聯合會議），甚至規定使節團 

應由具有一定資格的團員組成(通常視所處理問題而 

定）。

( C ) 關於使節團的人數間題，還要注意到"階級 

對稱 " 慣例。在初步商談派遣與接受使節時，通常要指 

定特種使節團團長及團員的階級地位，以便對方照樣 

採取行動免得有任何懸殊情形。代表倘由階級較低的 

人來接待，可能被認爲侮辱代表的國家。但是，這是 

一個禮儀問題而非法律問題。

第七條37 

代表特種使節圏抹取行動之權力

一 . 特種使都圃圃長通常孩唯一有權代表使鄧團 

據取行動及向接受 a 致逢在文之人。接受画通常办應 

向使都圃團長致邀在文。

二 . 特疆使鄧圍圍員得由败遣 a 或使飾團圃長授 

權，於團長不能教行職務特接替圃長，或化表使倚® 

辨理特定事務。

許 -ià
〔一）第七條並非直接從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得 

來。該條文係根據現代國際慣例擬成。

(二）從法律觀點而論，主要間題是確定關於代 

表特種使節圏採取行動的權力的規則。通常唯有特種 

使節團團長有權代表使節團採取行動及對接受國致送 

公文。委員會强調 " 通常 "二字，因爲當事國可能規定 

由團長以外的人代表特種使節團採取行動。但是此種 

可能情形實是例外。

( 三）特種使節固圏長 . 前條評註內已輕說明，倘 

使節團由三人以上組成，通例是必須有一團長。倘使 

節團僅有二人，則由派遣國決定其中一人應否稱爲第 

一代表或特種使節團團長。不論他的名義爲第一代表 

或使節團團長，接受國認他是特種使節團團長，與他 

作公事往來並收受他代表特種Ï吏節團所作的聲明。因 

此，使節團有無團長實是一個重要間題，儘管國際法 

委員會在一九六 0 年未加考慮。在另一方面，Mr. 
Jiménez de Aréchaga |忍爲實際上特種使節團是有團 

長的，但未進一步詳論 lté問題。 照委員會在第十六屆

" 專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 6 6)提出的第六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委員會於第七六一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 

委員會所擬案文列爲第六條A , 於第七六八次會議 I t論通過。 

評議於第七七三次會議通過。

參閱本評註 ( 四）至 (十一）。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一六貢 

及第一七九貢至第一A O 頁。



會發表的意見，從法律立場來看，委派特種使節團團 

長一事確是重要的。

( 四）委員會在第七條第一項內僅作一種假定，卽 

特種使節團團長係可作任何必要授權的人，但派遣國 

此外尙可授權特種使節團團員，給他們代表使節團行 

事的全權。實際上，遺有特種使節團團員在集體國書 

下對執行特種使節團任務同爲權力相等的代表的情 

形。但是，此種慣例並不一致。有些國家主張在發給 

特種使節團國書上首先提到的一人使是該團團長。其 

他國家，特別是派遣代表團的國家主張此種代表團的 

團員一律權力平等。由代表各政黨的聯合政府人員或 

議會議員組成的使節團就是一個常見的例子。主張全 

體同等階觀念的人辯稱代表團的組成表示各團員的 

共同見地與平等地位。惟慎例並不一致。

( 五）實例上，還有代表特種使節團行動的權力 

操在掌握集體權力的〔集體代表使節團採取行動的團 

長及若干團員）或補助權力的(於使節團團長不能執行 

載務或經其授權，代表使節團採取行動的團員）若干 

團員手中的實例。委員會認爲此種例外情形不屬正常 

慣例範圍，係由派遣國的慣例來決定，因此不必在條 

文內與此種情形訂定規則。

( 六）委員會未在第七條內論及絵予特種使節團 

權力的限制問題。此問題由一般規則予以規定。

( 七）特種使節阁則周長 .在論及特種使節團的 

組成時，據說有時還委派一個副團長。副團長的職務 

可自指派其爲副團長的派遣國機關卽係指派使節團團 

長的機關 a —點看出來，根據常例，不論何時何地， 

如使節團團長不在、不能執行職務或被召回時(遇後一 

種情形；直到將新團長的任命通知他方爲止），副團長 

( 實際上常稱作代表團副主席）毋須特別任命爲特種使 

節圃團長，卽可採取行動。自國際觀點來說，副團長 

在特種使節團的階級被認爲僅次於團長。但副團長對 

其代表團所接觸的他國代表團團員並不居於優先地 

位。他的副團長地位只有在他代理團長時繞有效。第 

七條第二項論及特種使節團副團長的職位。

( 八） 自技術觀點言，特種使節團團員如經團長 

本人指定爲其副手 ( 卽使節團行政官)在事實上不能認 

爲副團長。但委員會對這兩種副團長不加區別，認他 

們具有同樣地位。

( 九）特種使節固的臨時代辦 .特種使節團到達 

時，團長或副團長未隨來—— 卽使節團先行到建——  

的情形是常有的，因爲在團長或副團長到達前必須先

事接洽並處理事務。有時在使節團進行工作時，團長 

和副團長可能都不在。遇此情形，如經使節團團長指 

定，團員一人臨時負起團長的職責，代表團長行事。 

國際法委員會前於一九六0 年對此間題未作研究，亦 

未建議關於臨時代辨的外交法規則應就這點適用於特 

種使節 。W

( 一 0 ) 使節團團員綴指派爲臨時代辦時，實際 

規則是由派遣國正規外交使節就擔任此項載務者的委 

派提送通知。遇到使節團團長被 "悄然"召回或是突然 

離職 ( 常有因回國請示而一時不返任的情形)或是使節 

團建到目的地而團長不隨来，亦未經團長對推定代辦 

作書面授權時，常有此種情形。委員會認爲此種人員 

的地位相當於代理團長，並規定派遣國或特種使節團 

團長都可絵以執行職務的權力。

) 特種使節團如處理複雜任務，實際上常 

對使節團若干團員或職員給予代表該團辨理某種特定 

任務的權力。委員會認爲自法律觀點來說，此種慣例 

頗爲重要，故在條文內訂定關於此事的規則(第二項 

之末)。

(一二）委員會主張，凡適用於特種使節團團長 

則亦適用於第六條稱爲 "代表 " 的單一代表。

第 八 條 41 

通 知

一 . 派遭BÜ將下到各項通知接受國：

(甲）特種使都圃及其職員之組成，及 後 之 變

更；

〔乙）此種人員乏到達及最後離境，及其在使倚 

園中職務之終止；

(两）任何隨同使節團團長或園員或使都围職員 

乏人之到達及最後赖境；

(丁）僵用居留接受國之人翁使愈團團員，或翁使 

倚圃圃長、围員或識員乏私人健役時，其偏用及解偏。

二 . 偷特種使都®業已闇始工作，前項所輔通知 

得由特禮使齋團園長或由 ®長指定之團員或職員爲  

之。

« 同上，第一一0 貢及第一七九頁至第一A O I Ï , 專题報 

告 員 M r. San d strijm 甚至說此與特種使節無關係。

« 專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告書 (A /C N .4 /1 6 6)提出的第七 

條。委員會於第七六二次會議加以W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於第七六A 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三次會議通過。



評 狂

(一）第八條係依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並按特種使節制度的特徵加以更改。

(二）就特種使節團而言，也發生派遣國應就特 

種使節團的組成及其團長、團員及職員之到達與離境 

提送通知的糖度間題。國際法委負會早在一九六0 年 

就主張在這一方面，關於常設外交使節的一般通知規 

則對特種使節亦然有效。42

( 三）但在實際上，此種通知與常設外交使節所 

作者並不相同。第一，開於特種使節團組成所作通知， 

通常分兩個階段爲之。第一階段是初步通知，卽到達 

通知。就特種使節團之組成作初步通知應包括開於 

到達使節團的人員的簡明資料，此種資料並應適時送 

出，俾使接受國主管當局（以及代表該國與使節團接 

觸的人 ) 獲得通知。實際上，初步通知可向接受國外交 

部長或派在派遣國的常設使節送出。第二階段是經由 

外交途經提出的正式通知，卽經由派在接受國的常設 

使節 ( 實際上，僅於派遣國在接受國內並無常設使節 

及派遣國委託保護其利益的第三國在接受國內亦無使 

節時方由特種使節圉自行直接提送通知）。委員會在 

條文內未表示此二種通知階段，僅規定派遣&有通知 

義務而已。

( 四）是以，關於特種使節團的組成與到建的通 

知，實摩上有若干特別規則。這種規則是因需要以不 

同於常設使節所用方式對接受國作通知而産生的。國 

際法委員會在一九六0 年並未提到此種事實。

(五）在另一方面，特種使豁團離境時通常並不 

另行通知。因爲假定一俟任務完畢，使節團便要離開 

接受國。但習慣上，特種使節團圃長及團員在進行工 

作時或在任務結束時，將他們離境的日期、時間以及 

所擬使用的交通工具口頭通知與他們接觸的接受國代 

表。委員會主張卽使在此種情形下仍應提送正式通 

知。

( 六）另一間題是特種使節圃團長或圃員在 IE式 

任務結束丽簽證依然有效時繼續留在接受國境內，應 

否就其繼續逗留提出通知。關於此問題意見紛政，其 

答案要視接受國與外國橋民的一般法律而定。但如有 

此種延長逗留情事，則何時應由因公逗留改爲私人逗 

智尙成間題。爲禮貌關係，應對此種情形略予優容。委 

員會認爲不必在條文內規定此事。

( 七）特種使節團就地傷用輔助載員的權利寶際 

上服於偏用並無外交身份或專家地位的輔助載員，僅 

爲擔任純粹按術工作的人 ( 例如司機) 及服務員。實際 

上適用的規則是接受國應保證供應此種服務，因爲特 

種使節圓常須賴以執行載務。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六 

0 年傾向於對特種使節團供應此種服務應視爲其所享 

一般特權的一部分的主張。但接受國應有關於特種使 

節圉就地偏用人艮的資料，而且委員會認爲使節團應 

向接受國當局經常通知開於此種職員的偏用及解偏情 

形，雖然所有這些偏用都與特種使節團本身一樣，爲 

期不久。

( 八）爲使通知簡使起見，特種使節團一俟開始 

執行職務，使可直接提送通知，不必綴由常設外交使 

節。委員會認爲此種習慣頗爲合理，故在第A 條第二 

項內訂定此種規則。

第九條43 

闕於優先地位之一般规 i則

一 . 除男有播儀外 ， 遇有兩個奨上特種使都園因 

爲越行共同任務而集會特，特禮使都團園長么優先地 

位應按照國名字毋★序定

二 . 蘭於特渡使愈圃園員及職員之優先地 M 
通知接受菌之生管樣關。

許 柱

(一）特種使節團團長彼此間的優先地位問題僅 

在數個使節團集會或兩個使節圃在第三國境內會見時 

發生。開於常設外交使館館長優先地位規則事實上並 

不適用。委員會認爲特種使節團圃長優先地位不應依 

照維也納公約的規定，該公約所作規定係依呈遞國書 

的先後或常設使館館長到職日期及館長等級爲根據， 

而這些制度都與特種使節團無開。

(二）特種使節團會見接受國之代表團或機關時 

不發生等級問題。實際適用的是禮貌上的規則。接受 

國機開或代表團向外國特種使節團間候，而使節團則 

向東道國致敬，談不上眞正所謂優先地位間題。委員 

會認爲有了禮貌方面的規則就足够了，所以未在條文 

內對此種情形加以規定。

4 3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一三貢

及第一七九買至第一八0 貢。



( 三）委真會認爲倘訂立規則規定特種使節團團 

長的優先地位應按其官街照常設使館館長等級的一般 

規則所派定的外交官等級來確定，那是不對的。

( 四）尤其 f i 要的是許多特種外交使節團團長並 

無外交官階級，而且擔任團長的人其地位常高出於所 

有等級的外交官。有些國家在本國法及慣例上專爲此 

種情形作出規定，對內閣閣員的部長及其他若千高級 

官員給予優先地位。

( 五）委員會要强調,第九條所載規則對負有禮節 

或儀式方面職務的各種使節團無效。這間題在第十條 

內加以規定。

( 六）委員會認爲特種使節圃團長的階級應依下 

列考慮定之。就專屬禮節方面的外交来說，特種使節 

團團長雖仍分爲外交等級（例如特派大使，特派使節）， 

現行慣例是不給他們任何特別外交頭街。所有特種使 

節團團長都是代表他們的國家，依照國家平等原則， 

彼此一律平#。

( 七）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六 0 年並未處理此間 

題，但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討論時，Mr. Jiménez de 

A réchaga主張關於使館館長等級的規則同樣適用於特 

種使節,而且他的此種結論並不限於禮節方面的使節

〔八） 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在國家關係上發展的償 

例，除了對禮節方面的使節外，不問特種使節團團長 

依其階級所作等級的劃分。

( 九）關於特種使節團團長彼此間的優先地位間 

題有兩種主張。依第一種主張，特種使節團根本不發 

生階級間題。這是從一八一五年三月十九日維也納條 

例第三條所定的法律規則而来的。這條規則規定特種 

使節團的外交代表不因此種事實而享有更高的等級。 

Genet45從這種規則推斷他們不因所負使命便具有特 

種階級，雖然他們確有外交地位。但 Satow«的意見則 

不相同。特種使節團團長的階級雖不能照常設外交使 

館館長的同樣次序拂？！I,但確有可據以決定他們優先 

地位的一種次序。據 Satow說這是一種彼此間的次序。 

道是以他們的實際外交階級爲根據；在他們擔任同樣 

職務時，彼此間的優先地位根據他們呈遞國書或全權 

證書的先後來決定。

«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一六頁。 

«  Raoul G e n e t ,外交及外交權利論，巴黎，一九三一 

年 ，第一卷，第A 六頁。

S ir  E rn est S a t o w ,外交慣例指南，第四版，倫敦，一 

九五七年，第四一買。

4 7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0 九頁。

(一0 ) 國際法委員會專題報告員Mr. A . E. F. 

S an d strô m 在其一九六O 年提案47內主張，依照維也

納條例，特種使節雖在階級上並不較高，但特種使節 

團—— 至少是禮節方面的使節團—— 的團長在彼此間 

應依呈遞國書的先後來排定優先次序。他在報告書序 

言郁分內雖作此主張，但在主要提案內 ( 任擇條敦一， 

第十條及任擇條敦二，第三條 ) 列入一項反面規則，卽 

特種使節團團長不應僅憑此種地位使享有更高的等級。

(一一）Mr. Sandstrôm以階級是由外交官身份或 

外交職類加以規定的想法作爲出發點。因此，他對外 

交使節，視爲外交性質的使節及並非外交性質的技術 

使節加以® 別。

〔一二）首先委員會在第十六屆會認爲如謂擔任 

政治性特種外交使節團團長的人必然是一位外交官並 

有外交階級，那是不正確的看法。此種使節圉可由他 

人充當圃長，因此，外交階級就不是很可靠的標準。 

一個國家高級官員（例如内閣閣員）何以一定要低於一 

個有大使職銜的人？此與目前外交職務槪念不符。在 

另一方面，各將有外交階級的使節團團長按其職街 

( 例如大使及全權公使 ) 分等也認@ 是錯誤的。他們都 

是外交使節團團長，都有代表其主權國家的同樣權力， 

而且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二條，各國都享有主權平等之 

權。這就可見，彼此間的優先地位，至少就法律上的 

待遇來說 ( a 不影響對特種使節團團長的禮貌 )不取 

決於外交階級。

(一三）第二,委員會不採取對所謂技術使團適 

用不同原則的意見。今日此種使節團常由職業外交官 

充任團長，而且毎一個技術使節團的任務都有一些政 

治及代表成份。

( 一四）優先地位也不能依特種使節團團長呈遞 

國書的次序來確定。特種使節會議多數是假定他們同 

時到達，而且事實也是如此，"個別禮節上的呈遞國書 

實是極少有的情形。因此，呈遞國書日期在實際上亦 

無開緊要。

(一五）特種使節團團長的優先地位對各團長彼 

此關係上的影響很有限，僅在舉行多邊會議或不將接 

受國計入，在二三個國家進行商談時繞S 要。特種使 

節單與接受國代表接觸 .，不發生優先地位間題。在禮 

貌上，東道國接待賓客應該很體該，而後者亦應同樣 

對待其主人。

4® Jim énez  de A réch aga如此主張；參閱國際法委員會 

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一六頁，第十三段。



(一六）委員會認爲，由於外交性質的槪念已有改 

變，尤其是外交專屬代表性質的理論已經放棄，代之 

以職務理論49又因接受了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關於 

特種使節團團長優先地位的法律規則已經全郡改變。 

維也納條例 ( 一八一五年）的原則已不再適用。又不能 

以類推方法，從规定常設使節優先地位的規則中推演 

出一般原則。基於此種理由，確定特種使節團團長優 

先地位的自動方法就愈用愈廣，卽將代表及代表團依 

參加H 國名的字母次序而分等。因國名在各國文字上 

頗不相同，習慣是說明分等所根據的文字。W a 是足以 

代替以階級爲準的一種次序的唯一程序，而且同時保 

證適用國家主權平等的規則。51

( 一七）國際法委貴會未考慮特種使節團內部優 

先地位問題。委員會認爲各國必須自行決定特種使節 

團團員在團內的優先地位次序，而且這只是一個體制 

問題，關於各團員的優先地位次序由特種使節團團長 

直接通知接受國或經由常設外交使節均無不可。此項 

規則載於第九條第二項內。

( 一八）委員會並認爲確定不同使節團團員間的 

優先地位次序，或是確定此種團員與常設外交使館館 

員間或與接受國行政官員間的優先地位次序，也沒有 

普遍的法律規則。

( 一九）特種使節團於對其工作無關的第三國境 

内開會是常有的事情。遇此種情形，特種使節團團長 

的優先地位或是使節團本身的優先地位必須確定，這 

對於接受國頗爲重要，免得它以東道國身份陷於左右 

爲難或依其主觀考慮來決定他們的優先地位。

(二 0 ) 關於依照國名字母次序決定特種使節團 

優先地位次序問題，必須簡單表示一些意見。目前在 

聯合國及所有專門機關內，常例是依照國家主權平等 

原則，採用此種方法。委員會雖承認此乃最正確的方 

法，但認爲此種常例無須嚴格解釋爲必須按照國名在 

某種文字內的字母次序------例如英文字母的次序。有

49此種職務與代表性質的重疊由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序 

言第四段及第三條予以確認。

Mr. S a n d strô m 亦以此種方法處理特派外交人員參加 

會議問題（第二章，第六條）。

爲了使此種辦法更能符合平等原則起見，現在常用抽簾

方法，第一個抽出的國名字母卽作爲每次專用字母次序的開 

始。在聯合國會議及由聯合國主持的會議中，會議開始時卽以 

抽 * 方法決定各參加國於會議期間的席次，遇唱名表決亦利用 

此種方法。

些專家提到一種可能途徑，卽採用同一方法，但依接 

受國正式外交官銜名鋒所用的國名字母次序。要點是 

所適用的制度必須客觀並符合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 

因此，委員會採取國名字母次序的原則。關於究應採 

取聯合國所用或接受國正式外交官街名錄所訂次序的 

間題，委員會委員的意見不一。

(二一）委員會認爲本條內關於特種使節團團長 

的一切規定亦應適用於單一代表。

第十條52

特孩共禮义傻式谈節之優先地位

兩個 上 特種 使 倚相 食 於 舉 行典 種 或儀 式 時 ， 

其僵先地位應依接受國乏有放稽儀想则定乏。

評 柱

(一）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僅就常設外交使節作 

規定而未論及特種使節或外交典禮及儀式之使節，實 

際上，在建立派有常，駐代表的外交關係後仍有此種使 

節，而且至今依然未改。

(二）委員會注意到關於特種典禮及儀式使節的 

規則各國都不相同。問題是應否在不同的習償中加以 

選擇或是採用實際上普遍適用的一項規則，卽遇到舉 

行典禮或儀式，接受國有權對於在其境內聚會之特種 

使節決定他們的優先地位。委員會贊成第二種辦法。

( 三）實際所有不同習慣包括下列各種：

( 0 參加典禮時，國家代表通常都有特派全權大 

使的職銜。卽使是正式委派的大使在奉派代表本國參 

加典禮時也始予特派大使頭銜。這是認爲一種國際禮 

貌。

( b ) 依照一八一五年維也豹條例第三條的確定解 

釋，縱然是對此等大使亦主張適用在時間上居先這項 

規則，他們的優先地位應依呈遞專爲此事所頒國書 

的先後次序而定。但在實際上，這項規則幾乎無法實 

施。大不列顏國王喬治六世的國喪就是一例。許多特 

別使節由於缺少時間無法在舉行葬禮前向新女王呈 

遞國書，甚至連副本也來不及呈遞。而且有好幾個使 

節同時到達倫敦，因此，按照到達先後來決定優先地



位的規則也不能適用。爲了這種理由，有人主張最好 

另找一個較爲客觀而且更接近國家主權平等M 則的標 

举，一面保持特種使節圓團長的等級劃分。

( 0 派遣階級高於大使的特別代表參加典禮的實 

例曰盘增多。有些國家認爲絵以特派大使頭銜就是降 

低他們的地位，因爲大家遂漸承認政府首長及部長較 

一切官員爲高，包括大使在 f t 。實際上，許多國家的 

國內法都規定此等官員絕對較外交官爲優先。

( d ) 可是，不屬上述（0 項所稱各類的人也可派 

作特派大使，但不給他們外交職街，因爲他們不需要。 

他們常是憑其本身地位就很重要。對於他們這種情形 

究應適用何種規則，實際上不很確定。有一派主張不 

贊成此種人的優先地位也要高於特派大使；有些人贊 

成主張此種觀點的理由，其根據是派遣此種使節的國 

家如欲特種使節團團長及其本身都享有優惠，那就應 

該派他爲特派大使。倘在優先地位方面有何損失，那 

是派遣國咎由自取。

( e ) 遇到此種情形，特種使節團團長的外交地位 

按照特定情形決定，而不問所謂實際上的外交階級。 

在某種場合，對不是職業外交官的人或是屬於第二級 

的常設使館館長給以特派大使頭街是常有的事。此種 

事實必須在專爲參加典禮或儀式所發的國書內明白提 

及。

( 0 專爲參加此種特定儀式頒發特種國書乃是通 

常的償例。國書的格式與常任大使的一樣，必須安善 

適當，但其措辭則與後者不同，因爲使節的任務純以 

參加某一典禮或儀式爲限。發絵此種國書被認爲一種 

國際禮貌，因此，常設外交使館館長也當然要有此種 

特別國書。

( g) 關於參加典體及儀式的特種使節團圃長與經 

常派駐舉行典禮國政府的使館館長彼此間的階級問題 

因法律規則並不確定，引起重大困難。依照英國宮廷 

的禮儀說明，特種使節團團長應居優先，常設外交使 

館的大使級館長緊接在他們之下，除非館長本身對有 

關場合兼有雙重身份。此種解決顯然正確，而且按照 

儀武性質非此不可，否則派遣特種使節鼓全無意義。

(h) 屬於典禮或儀式性質的特種使節團倘其團員 

經指定爲地位相等而且發給參加有關典禮或儀式的集 

體國書，此種情形應如何處理就不很淸楚。第七條評 

註（四）內已說明，關於此事的償例並不一致。

( 四）委員會若干委員認爲委員會雖一致決議接 

受第十條所訂的規則，仍請將專題報告員原來提出的 

條文載於本報告書內，俾供參考。B 條文如下：

"一 . 兩個以上特種使節相會於舉行儀式或 

典禮之際（例如婚禮、命名、加暴、元首就載及葬禮 

等）,使節團團長間之優先地位應依使節團各團長 

外交職銜所屬之等級並在各等級內按國名字母之 

次序定之。

"二 . 國家元首、統治者之家屬、議會主席及 

身爲內閣閣員之部長，代表特種階級，其優先地 

位高於大使級。

"三.特種使節團團長倘無大使或全權公使 

階級並不屬本條第二項所稱之種類，不問其所擔 

任之職務爲何，應構成一特別類，位於具有全權 

公使階級之特種使節團團長一類之後。

" 四 . 就本條之適用而言，用以決定優先地位 

之外交職街，除第二項所稱之人員外，應以所發 

參加典禮或儀式之證書內載明者爲準。

" 五 .常設使館館長除非呈遞專爲此種目的 

頒發之證書，不得認爲參加典禮或儀式之特種使 

節團團長。

" 六 .特種典禮及儀式使節圓職員之階級應 

依使節團圃長之階級定之。

" 七 . 特種使節團團長在參加與其所負儀<式 

或禮儀職務有關之典禮時，其優先地位應高於<常 

設使館館長。"

此項案文曾提送絵委員會，但委員會未作詳細審 

議，因其已在原則上決定對此事僅予提及而不作具體 

規定。

第十一條"  

特種使節職務之開始

特種使綺之職務應於使都園與接受國逾當樣鬧取 

得正式聯.格後立却開始。使都圃開始工作不決定於常 

敦外交使都之引見或國書或全權嚴書之里避。

評 話 ».

( 一）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對於常設外交使館之 

開始工作並無明文規定。

" A /C N .4 /1 6 6 ,第九條。

専題報告員第一次報吿書（A /C N .4 /166)提出的第十 

條。委員會於第七六二次會議加以时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於第七六八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四次會議通過。



(二）國際法委員會認爲，就特種使節圃開始職務 

而言，不適用對常設外交使館所適用的規則。55

( 三）實際上，關於此事有一特殊習慣。特種使節 

團倘已經過事前通知與承認，則於到é 接受國境內卽 

開始工作，除非到達過早—— 此種情形要視情況與何 

爲合理到達時間的見解而定。倘事前未作通知，則自 

與接受國機關取得聯絡時起視爲開始工作。另有一點 

是就特種使節來說，開始工作不一定要待至呈遞國書 

或全權證書副本之時，雖然就特派大使而論，此點應 

予計及。一般說來，特種使節團團長縱是必須具有全 

權的使節 , 今日也不需要事前遞送證書正本或副本,僅 

在代表派遣國承擔義務時用以證明其所奉權力而已。 

所以，關於確定何時開始工作a —動如與常設使館館 

長相比較，在法律上有所不同。

( 四）關於行使外交禮儀方面的職務，各國所訂規 

則內屬於特派禮儀使節到達與出境的迎送程序者總是 

多於接待方面者，後者包括晉謁外交部長、介紹使節 

圉人員或遞送介紹函或證書副本。關於向國家元首 

呈遞國書的規則甚至更少。特種使節團團長縱然搞有 

致送國家元首的特別國書，慣例是以較使捷的方式遞 

送—— 卽經由典禮長轉遞—— 而且使節團立卽開始 

工作。此種習慣可以一國特派使節代表本國元首向另 

一國元首吊唁該國前任元首或皇家親貴逝世的情形爲 

例。遇此種情形，自談不上正式敦待；而且亦常無時 

間。但是，對於特別重要的使節，仍是依照關於迎送 

的一般禮儀規則。

( 五）從事政治談判的特種使節通常也是在對擬 

與談判的主菅官員作所謂禮貌上的前問後立卽開始交
冲
渉 。

( 六）特種使節的任務倘爲進行技術談判,慣例是 

毋須作禮節上的接待，也不要有呈遞國書的典禮。但 

智慣上應有介績性的訪問，倘當事者彼此相識，則作 

聯絡性的訪問。特種使節團團長作首次訪問時例由常 

駐接受國的使館館長陪同，倘特種使節團團長或接見 

團長的對方人員階級都较常設使館館長爲低時，則由 

使館館員陪同，現在放素這種習慣的 '傾向日慈明顯。 

實際上，此種介雜形式已經陳舊，委員會認爲並不重 

要。

5 5國瞭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一六貢 

及第一八0 買。

( 七）特種使節團團長的接待及其國書或全權誰 

書的呈遞與常設使館館長的接待及其國書的呈遞，二 

者之間有重大區別，不可不予注意。此種區別除了對 

特派大使或特渡禮儀使節外，首先在於全權係由何 

人所授。特派大使及特派禮儀使節團團長都與一、二兩 

級外交使館的正式館長一樣，由國家元首發給國書， 

致送所派往國家的元首。其他特種使節卻不一定採用 

此種程序。依照最近確立的慣例並比照聯合國關於 

劃一證書的規則，全權證書可由國家元首、政府首長 

或外交部長發給，而不論代表或特種使節團團長的階 

級。

〔八）此種匿別尙可在另一處看出，卽常設外交使 

館館長的國書總是用他一人的名字，但特種使節的情 

形卻不是如此，卽使爲禮儀使節團發出的國書亦可能 

是集體的，卽不僅是使節團團長一人，奉派執行某種 

職務的其他團員也包括在內（常規使館並無集體委派 

辦法，不會有此種情形）。全權可以個別授予或集體授 

予，遺可以補充授予 (僅對使節團團長一人授權，或規 

定代表國家所作的聲明由使節團團長、某些團員或綴 

全權證書指定之一人或數人爲之，而不問他們在使節 

團的位置)。對特種使節團團長或某一團員授予補充 

性質的集體全權的情形近来愈見普遍。此乃切實的解 

決雜法(遇到特種使節圃團長不能參加全部談判的時 

候使是如此）。

〔九）實際上,各種使節團的團員及職員都認爲與 

H 長同時開始工作，只要他們在使節團開始活動時一 

同到建。倘使到建较晚，那就視爲在到達之日開始工 

作，惟須安爲通知接受國。

(一 0 ) 當特種使節團到建目的地時，卽到達舉行 

談判的地方，對使節團作正式歡迎之舉亦愈來愈少。但 

對重要的政洽使節團卻是厳格遵照關於接待的規則， •  

不過，此事僅在正式禮節觀Ifî上有意義，並無法律影

響。

(一一) 常設外交使館館員兼充特別使節團團員 

時，儘管他們在使節團工作，仍認爲保持他們常任外 

交官的資格；因此，他們何時在使節團開始工作間題 

僅屬次要 f e 質。

( 一二）事實上，有些國家指責接受國對特種使節 

團的接待及准許使節團開始工作的方式，縱然是在性 

質相同的特種使節團間，都有歧視的情事。委員會認 

爲任何此種政視情事都違反國瞻關係的一般原則。委



員會相信，無歧視原則亦應對此種情形適用；委員會 

請各國政府表意見應否在條文中訂入一條安適規 

貝IJ。委員會不欲就此事譲定規則，因爲差別待遇常是 

由於國與國間的親睦關係程度不同。

第十二條 

特種使節職務之終了

除其他情形外，特雅使愈之職務遇下到情事乏一 

却告終了：

( 甲）特種使都之期暇届滞；

( 乙）特種使都之任務完成；

(巧）派遣國通知召回特種使都；

(丁）接受國通知该®鎮翁使節任務& 告終止。

評 柱

( 一）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並無直接論及常設使 

館職務終了之規則。公約對此事的處理僅有外交代表 

職務之終了一項規定〔第四十三條)及開於斷絕外交關 

係或撤退使館的規定 ( 第西十五條）。

( 二）國際法委員會於一九六0 年審議此事時57曾 

同意以常設使館外交代表職務終了的原因作爲特種使 

節結束職務的理由。但恭出一項特種使節任務的完成 

作爲終了使節職務的特殊理由。®

( 三）委員會接受多數作家的意見,爲參加典禮或 

儀式而派遣的特種使節應於典禮完畢後卽認爲任務完 

成。

( 四）一九六 0 年委員會專題報告員 Mr. Sand-  

strô m 在其所提第一個提案內主張特種使節於其目的 

所在的工作中斷時亦宜認爲職務終了。重新舉行談判 

就要認爲另一特種使節職務的開始。若干作家採取同 

樣見解並認爲遇到此種情形無須正式召回特種使節。 

有人主張談判或其他商談如果中斷或無服期的停頓， 

特種使節的職務實際上卽告終了，委員會認爲此種見 

解很有理由。可是，委員會依然覺得最好由派遣國與 

接受國決定，對於此種情形有無適用第十二條 ( 丙)及 

( 丁 ) 兩項規定結束使節任務的必要。

56專題報告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66)提出的第十一 

條 。委員會於第七六三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於第七六九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四次會議通過。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七九貢

至第一八0 買 。

5®此項增添規定係由Mr. Jim enez  de A rëch aga提議；

參閱同上，第一一五頁。

第十三條59 

特種使節固之所在地

一 . 偷無事先播儀 ， 特種使愈團應毅於接受國所 

提儀並經败遣國同意乏地點。

二 . 特種使都團偷因職務關係需要旅行，或工作 

分由各姐或各部辦理，其所在地得不攻一處翁暇。

評 ik

(一）第十三條的規定與維也納外交開係公約所 

載者（第十二條 ) 不同。首先，常設使館必須設在政府 

所在地。常設使館設在派駐國家的首都，而特種使節 

團常被派至該團進行工作的地點。僅在例外情形，常 

設使館方在其他地點設置辦事處，但特種使節團爲執 

行任務起見，常須到處移動，而其工作分由各組或各 

鄧同時進行。各組或各部都有其工作地點。

(二）關於此問題的書面資料倚不多見，委員會在 

一九六0 年並不認爲此事有從詳處理的必要。委員會 

的根本想法是對常設使館關於此事所適用的規則與特 

種使節團無關，毋須另就此事特訂規則。但委員會若 

干委員不完全同意，因爲此事如無規則，也許會鼓勵 

特種使節團主張有權自行擇定所在地，並在"接受國 

境内任何地酣設置辨事處 "

( 三）實際上，特種使節團通常派到相互協議指 

定的地點，而此種協議多數是由派遣國與接受國非正 

式訂定。依照此種協議，特種使節圃辦事處常設在執 

行職務地點的近處。倘此地S î 卽爲接受國的首都所在 

而兩國間保有常規外交關係，特種使節團辦事處常是 

設在派遣國常設使館館舍內 ( 除另經指定外），並以該 

館舍爲特種使節團的 JE式通訊處。但是縱在此種情形 

下，特種使節團仍可在使館館舍外另設辨事處。

( E ) 特種使節團所在地不以事前協議 I t 定的情 

形事實上很少見。遇到特種使節團所在地未輕關係國 

家事前協議決定的例外情形，慣例是由接受國參酌對 

使節團有效執行職務有關的一切情況，爲特種使節團 

建議一個適當地點。至於派遣國是否必 «受由接受  

國選定的地點各方意見不一。有人主張，倘使接受國 

可以强使接受所選定的地點，則此種要求將與聯合國

® 專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告書（A /C N .4 /1 6 6)提出的第十 

二條。委員會於第七六三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於第七七0 次會議W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四次會議通過。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一六頁 

及第一七九頁至第一A O 買。



憲章所載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相抵觸。委員會建議折 

衷雜法，卽接受國應有權對地點作提議，但此項提議 

必須由派遣國同意方能有效。遇到建議未被接受時， 

此種辦法自不免有某種缺陷。委員會對此問題不作決 

定。

( 五）委員會並未詳訂規則以確定主要辦事處與 

特種使節團因工作需要所設其他辦事處的區別。有人 

向委員會提譲一種解決辨法，規定主要辨事處應在接 

受國外交部所在地，或在相互協議擇定的其他地點，至 

於其他辦事處係爲使利各組或各部的工作而設定。但 

委員會主張此間題應由關係各方協議解決。

第十四條 

特種使節图圏表、圏員义職員之國 I I

一 . 特種使都團圍長、團員及職員原则上Ü 屬浪 

遣國國籍。

二 . 卖滅屬接受國國戾在特種使鄧圃供職，非經 

接受國同意，不得豫之；此矮同意得隨時撤销之。

三 .接受國韵於第三國画戾之非办翁滅遣國國民 

者，得 保 督 第 二 所 载 乏 權 利 。

許 話

( 一）第十四條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八條相 

一致。

(二）國際法委員會前在一九六 0 年對於常設使 

館外交職員國籍規則應否適用於特種使節團問題認爲 

無表斤意見的必要。委員會甚至還擬訂一條規則 ,規定 

它在一九五八年草案內所訂有關規則—— 第七條——  

不直接適用於特種使節團。m

( 三）在另一方面，有關著作卻認爲一國國民由 

該國承認爲特種使節團團員非不可能，但强調各國於 

不同時間對此事處理方法並不相同。

( 四）在委員會看來，接受國國民並無不能由另 

一國任用爲特種外交官的理由，但此種任用必須取得 

接受國的同意。

■*1專題報告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 6 6 )提出的第十 

三條。委員會於第七六三次會議加以計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於第七七0 次會議詠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H 次會議通過。

國險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七九貢 

至第一八0 買 。

63 S ir  Ernest S a t o w ,外交慣例指南，第四版，倫敦，一 

九五七年，第一三A 寅至第一四一買。

(五）除了接受國國民可杏擔任另一國特派外交 

官職務的間題外，另有特派外交官是否必須屬其代表 

執行職務的國家國籍的間題。國際法委員會在一九六 

0 年也沒有對此事表示意見。近日慣例顯斤第三國國 

民，甚至無國籍人士，都可擔任一國的特派外交官，雖 

然委員會內有些委員認爲他們不宜擔任。有時因實際 

理由不得不採取此種權宜辦法，而且事實上唯有接受 

國可以決定應否承認此等人士爲特游外交官。

〔六）委員會在條文內並未特別提到特種使節團 

長、團員或載員之一可能有雙重國籍的情形。委員會 

認爲遇到一人兼有接受國國籍時，依照國際法內的現 

有國籍規則及若干國家的慣例，該國有權根據特性表 

示理論，將此種人認爲完全是該國的國民。多數國家 

仍採取接受國國籍排斥任何其他國籍的想法，而實黯 

國籍排斥名義國籍的說法在此種情形下也不予接受。 

一人有一個以上外國國籍在法律上並無關係，因爲本 

條第三項可處理此種情形。

( 七）委員會亦未考慮具有難民身份而非接受國 

國民的人可否不經接受國特別同意而任用爲特種使節 

團團長、團員或職員的間題。

( 八）至於特種使節團就地偏用爲輔助職員的接 

受國國民及在該國境內有永久住所的人，專題報吿員 

認爲不應對他們適用本條的規定，而應遵照接受國國 

內法對此事所適用的制度。委員會認爲無須爲此事特 

訂規則。

〔九）對於在接受國國境內有永久住所的外國人 

及無國籍人士應否在此方面照該國國民受同樣待遇的 

問題，委員會亦未表示任何意見。

第十五條

特種使節图使用派遣國國旗與 

國徵之權利

特種使節園有權在使都團房合、團長寓邱及使鄧 

圃交通工具上使用败遣 H 之國旗與画後。

許 話

(一） 

條的規定。

J第二十

事題報吿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 6 6 )提出的第十 

五條。委員會於第七六三次會議加以时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列爲第十四條，於第七七0 次會議 W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 

四次會議通過。



( 二 ） 委員會保留權利於稍後決定第十五條究應 

列在草案內關於一般事項的一篇抑或關於使利、特權 

及豁免的一篇。

( 三）國際法委員會前於一九六 0 年承認特種使 

節團有照常設使館同樣條件使用派遣國國旗之權利。® 

實際上 , / 情況並不一樣，但在有些情形下，可能是相 

同的。委員會專題報吿員Mr. Sandstrôm舉出典禮使 

節團團長座車懸旗的例子。委員會一九六0 年討論此 

事時，Mr. Jiménez de A réchaga表示意見說，所有特

種使節團 ( 不只是典禮使節團)都有權於舉行典禮特別 

宜於懸旗時使用此種旗織。M

( 四）現行慣例應基於一種又寬又狭的處理方法： 

所謂又寬是因爲此種權利不限於典禮使節團而要視一 

般情況而定(例如進入邊區的技術性特種使節團及在 

某種正式場合的一切特種使節團）；所謂又狭是因爲 

事實上此種習慣現時僅適用於最正式的場合或使節團 

認鳥情況需要懸旗的時候。但實際上，此種情形有柜 

當限制，.而且纖勢是增加限制。

( 五）對使用國旗所適用的一切規則同様適用於 

國徵的使用，不僅慣例是如此，國際法委員會也如此 

主張。

( 六）事實上，有些接受國主張他們有權要求特 

種使節團所使用的一切交通工具在某一區城行驗時必 

須懸掛派遺國的國旗。作此種要求的理由據說是車輔 

倘有可資識別的外部標記，引起接受國當局的注意， 

保護特種使節團安全的措施就易於實施，尤其是在邊 

境安全區、軍事區內或特殊情況下。但是有些國家反 

對此種辦法，理由是此舉常會引起麻煩並使特種使節 

團遭受政視。委員會認爲此種慣例未經普遍承認，因 

此未爲此事在第十五條內訂定規則。

第十六條m 

特種使節圏在第三國境内之活動

一 . 特種使飾團非經第三國同意 ， 不得在敎國境 

内越行職務。

國黯法委員會年鑑，一九六0 年 ，第二卷，第一O A 貢、 

第一八 0 貢。

同上，第  六買。

6 7 專題報告員第一次報吿書 (A /C N .4 /1 6 6 )提出的第十 

四條。委員會第七六三次會議加以 f t 論 。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列爲第十五條，於第七七0 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註於第七七四 

次會議通過。

二 . 第三國得訂定液遣國义琪遵守之條件。

許 話

(一）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內並無相同規則，惟 

一九六三年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七條規定設於特定 

國家之領館不得在第三國內執行職務，倘後者表示反 

對的話。

舉行會議及進行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此種慣例由来已 

久，在交戰中的國家各派特別使節或外交官商談，更 

有此種情形。國際法委員會一九六0 年並未注意此種 

情況；而作家們也沒有多加注意，但有些作家卻曾提 

及，尤其是經過第三國發生接觸的情形。不論第三國 

是否從中調停或幹旋，按照禮貌必須通知第三國，而 

且第三國有權反對在其境內舉行此種會議。

( 三）由此可見，倘與第三國的願望相抵觸，關係 

國家就不得擅自利用第三國國土爲特種使節集會之 

地。但第三國倘輕妥爲通知，且未表示反對(正式同意 

並非必要)，就有義務對在此情況下派出的特種使節 

安予照料，保證他們有從事工作的必要條件，並給以 

種種使利。而關係各方亦必須避免可能損害他們進行 

工作所在地的第三國利益的任何行動。

( 四）事實上，第三國的事前同意常時僅是對派 

遣特種使節至其境內的意向表示知道而已(此種意向 

甚至可以口頭通知）。倘第三國不反對此種通知，並允 

許特種使節到達其境內，就可認爲已表同意。

( 五）委員會認爲有些國家—— 例如戰時的瑞 

士—— 訂定派遣特種使節團的各方必須遵寺的條件， 

實是正當的挪法。遵守此種條件的義務對於從客觀方 

面看特種使節團的活動是否認爲不利於活動所在地的 

第三國的利益這個間題不生影響。

( 六）實際上尙有一個問題，卽第三國對於派遣 

使節團在其境內開會的國家是否不僅要在行爲方面正 

確而無私，一律予以平等待遇，而直遺要尊重其在給 

予事前同意時所作任何聲明。此種同意旣可屬於默示 

方式，第三國對於准許利用其國士的請求如進一步表 

示知悉並不予反對，那就必須認爲依照國際法上單方 

法律行爲的理論，該國受到關係各方所提此種請求的 

拘束，除非它提出了某些保留。

( 七）一國特種使節團與另一國胜在接受國内常 

設外交使館的往來必須受到特種使節團在第三國境內 

的往來及活動的同樣待遇。此種接觸是常有的,法律著



作家稱之爲外交聯絡的非正規方法。道樣可使並無相 

互外交關係的國家可能有直接往來，卽使關係國家係 

在交戰的話。

( 八）一般公認第三國有權隨時並無須提出理由 

撤銷對其境內的特種使節團所作的招待，並禁止使節 

團的活動。遇到此種情形，派遣國必須立卽召回特種 

使節團，而使節團在獲悉撤銷招待後亦必須立卽停止 

活動。第三國行使此種權利非卽謂與關係國家斷絕外 

交關係，或使節團團長或團員被宣告爲不受歡迎之人。 

這只是說第三國對特種使節團在其境內的活動所表示 

的同意已綴撤銷。委員會認爲第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 

已足够，因" 同意"二字的意思是在他國特種使節團進 

行活動的整個É 間必須由第三國繼續表示同意。

第二篇

權 利 、特 權 及 養 免 M 

第十^ 條®

—般便利

接受國應顧及特種使鄙乏性赏及任務，給予特種 

使倚教行識務之充务便利。

許 話

( 一）本條係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五條 

爲根據。

( 二）委員會的根本想法是特種使節所應享的使 

利視其性質、任務及等級而定，因此認爲必須確保者 

乃是妥爲顧及特種使節的性質及任務，使其能够正常 

執行職務。委員會未採取前在一九六0 年所表示的主 

張，卽關於這動，凡爲常設使節所適用的一切規則都 

應適用於特種使節。委員會有意依照維也納外交往來 

及豁免會議所通過決議案的主要意見，認鳥對特別使 

節適用爲常設使節所訂規則問題値得詳細研究。這就 

是說，此種規則不能一律適用，必須個別考慮各種情 

形。

( 三）接受國負有法律義務爲特種外交使節供應 

執行職務的一切必要使利，自無可否認。薄條規則在 

著作內常被批評爲不明確。委員會深信此凉規則的內

容依關係使節的任務而改變，接受國所供應的使利亦 

各異。因此，估定上述義務的範圉與內容不是一個事 

實問題；這是法律上的一種義務，其範園依照特種使 

節的需要而定，而需要又取決;!^特種使節所特有的情 

況、性質、等級及任務。所待決定的法律間題是接受國 

所訂範圍是否公允而合於應有的程度。

( 四）委員會認爲實際上發生的困難是由於特種 

使節認爲接受國必須對其供應通常給予常設外交使節 

的一切便利。正當的方法是由國家依照某種客觀標 

準，給予特種使節執行職務的必要便利，或至少是有 

用的使利，而不間此種使利是否符合維也納外交關係 

公約對常設外交使節所規定給予者。但在若干例外情 

形下，特種使節倘爲執行其特殊任務所必要，得享有 

較常設外交使節更多的使利, 例如高級特種使節或劃 

界事宜特種使節就有此種情形。此種方法並與維也納 

外交往來及豁免會議對特種使節所通過的決議案相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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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經第八一九次會議通過。

事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吿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十 

七條。委員會第八0 四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經第八一七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經第八二0 次會議通過。

第十八條

特種谈節圏义其人员之房舍

接受國應播助特種使都国獲得逾當乏辦在處及翁 

特種使鄧園之團員及識員獲得逾當么房合，並於仏要 

時 , 保靈有此雅辦在處及廣金可供使用。

評 柱

(一）本條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一條爲 

藍本。

(二）但第十八條與上述第二十一條並不相同。 

委員會認爲無須規定源遣特種使節的國家必然有權照 

維也納公約內對正規常設外交使館所作相當規定，取 

得土地爲特種使節團建造房舍或取得所需之房舍。委 

員會認爲關於這點，ffÆ要保證爲臨時性質之特種使節 

團供應房舍就已足够。

(三）可長，特種使節團應有獲得房舍的保障，而 

且房舍應適合特種使節團之用。關於這黯，在原則上， 

應適用與常設外交使館相同的規則。但有人主張，接 

受國並無義務准許在其境內取得必要房舍，此種主穀 

並不排除有些國家爲其相繼派往同一國家的特種使節 

團購買或租貧必妻房舍的可能性，雖然這是一種例外 

情形。

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 7 9 )提出的第十 

八條。委員會第A O 四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經第八一七次會議时論通過 0 評註經第八二0 次會議通過。



〔四）特種使節團因任務關係，所需辦事處或不 

止一處。這點在第十三條評註(五) 內可以看到。特別 

是在實際上不乏特種使節團的全郡或其一部或一組常 

須在接受國各地旅行的情形。此種旅行常使特種使節 

辨事地點迅速交換，或是使節團各組人員到達特定地 

m, 而使節團全部或一部在某一地點的停留期間常很 

短促。此種情形有時使派遣國無法爲其特種使節或是 

使節團的一部分安排房舍。遇到道種情形，就該由接 

受國當局代爲安排。

71
第十九條 

房会不可侵犯

一 . 特種使都乏房★ 不得侵犯。接受國官吏非經 

特種使都團園長或败遗國驻在接受國 :t 常毅使结館長 

許可，不得迪入特種使愈乏房合。

二 . 接受國貪有特殊貴任，採取一切遗當步骤， 

保®特種使都 :t 房合免受侵入或損害，並防止一切擾 

亂使都安寧或有擴使都奪厳之情事。

三.特雅使鄧之房合及鼓備攻及用於特體使都工 

作之其他財査與使倚乏交遗工具免受接受國機蘭之搜 

查、徽用、扣押或睡制教行。

評 誤

(一）本條係以維也納外交開係公約第二十二條 

爲根據，但條文按照特種使節的性質與慣例上的需要 

加以修改。

(二）委員會前在一九六0 年認爲開於此事，常 

設外交使節所適用的規則亦應適用於特種使節。前任 

專題報各員在其第一次報告書內主張"特種使節之淋 

公房舍不受侵犯，••" J"
(三）委員會在一九六五年主張維也納外交關係 

公約內開於館舍的規定應適用於特種使節，並妥爲顧 

及此種使節的情況。另有一點應予注意，卽特種使節 

的房舍常與特種使節團團員及職員的住處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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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種使節的辨公處常時設在已經享有不受 

侵犯特權的房舍內。派遺國倘在當地設有常設使館而 

特種使節在使館館舍內設置辦公處，卽屬此種情形。 

但如特種使節的辦公處設於私人房舍內，則其所估房 

舍必須同樣不受侵犯，俾可執行其職務而不受妨礙， 

並可保持機密。

( 五）委員會討論到特種使節團圃長拒不允許接 

受國官吏進入特種使節房舍的某種例外情形可能造成 

的情勢。委員會規定遇到此種情形，接受國外交部長 

可向派遣國常設使館館長交涉，請其准許進入特種使 

節所估的房舍。

( 六）關於特種使節所使用的財 j i , 委員會認爲 

應受特別保護，故在本條第三項內規定對於特種使節 

所使用的一切財産，不論爲何人所有，槪受此種保護。

第二千條73 

挖案及文件不可侵犯

特雅使都:t 播案及文件無論何時，亦不输仓於何 

處，均属不得侵犯。

許 話

( 一）本條仿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E 條 

及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十三條，並作必要變更。

( 二）這裏，委員會也是操取一九W O 年的主張， 

卽對常設外交使節適用的規則亦應適用於特種使節， 

否則特種使節就無法正常執行職務。

( 三）因有實際上發生的困難，委員會認爲必須 

强調開於特種使節團團員或職員搞帶文件的間題，特 

別是特種使節團並不自置房舍及使節團或其一組或一 

部分常在各地旅行的情形。遇此種情形，特種使節團 

爲執行職務自"-地運送至另一地的文件實爲流動的機 

案而不是關係人所摇帶行李的一部分。

第二十一條74 

行動自由

除另有播儀外，取不達反接受國參國家安全殷定 

禁止或It制造入遥域而訂乏法律親章參限接受國應

73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吿書 (A /C N .4 /1 7 9 )提出的第二 

十條。委員會第八0 五次會議加以 f寸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經第A —七次會議計論通過。評註經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7 4 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179)提出的第二 

十一條。委員會第八0 五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經第八一六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輕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殖保所有特雅使節圃人員在其境内有爲教行使倚園識 

務所iix、要之行動及旅行么扁由。

評 話

(一）本條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六條及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十四條爲根據，但經參照特 

種使節執行任務的特殊情況加以改動。因此，本條所 

載某些規定對常設外交使館或領館俱不適用。

( 二）特種使節的任務是有限制的。因此，他們所 

受行動自由的保障應限於爲執行此種任務所必要的程 

度（這不是說他們不能去接受國境內的其他地方，只 

要依照對其他外儒所適用的正常條件就可以）。

( 三）保證特種使節自由前往派遣國駐在接受國 

的常設使館館址，或往派遣國的領事館以及進回特種 

使節的工作地點，實際上不僅爲常見的事情而且也是 

必要的。

( 0 ) 特種使節團的特色之一是經由分駐各地的 

或在實地貴責特定任務的個人或小組，進行工作。由 

於特種使節團的各組有輕常保持聯絡的必要，廣泛的 

行動自由實不可少。

第二十二條75 

通饥自由

一 . 接受國鹿允許特雅使愈翁一切養務目的看由 

通 iè予保瘦。特雅使都舆败遣画政府及禁論何處

執國其他使錄及領事餘通氣特，得採用一切逾當方 

法，包括外交信差及明密鴨電信在内。但特種使倚非 

經接受國同意，不得裝置並使用輕鍵電發報機。

二 . 特植使都 i ■来柱在文不得侵犯。来佳在文指 

有鬧特禮使鄧及其識務之一切来往文件。

三 . 特種使都乏群袋不得予以開拆或和留。

0 . 構成特《使飾部袋之包裹镇附有可，織別乏 

外部探記，■5̂<裝载特雅使都之文件或於務月品翁 |!戾。

五 . 特種使鄧乏信差應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 

份及構成部袋之包裹件数；其於教行職務時，應受接

75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吿書（A /C N .4 /179)提出的第二 

十二條。委員會第八0 五次及第八0 六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 

委員會所擬案文於第A —七次會議W論通過。評註於第八二一 

次會議通過。

受國保赏。特雅使都之信差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權不受 

任何方式之迷捕或拘禁。

六 . 游遣國或特種使都 得液特 別信差 。遇此情 

形，本條第玉項么親定亦應逾用，但特別信差將其所 

負貴播昏.之特種使鄧鄙袋邀交牧件人後，却不復享有 

被項所稱么截免。

七 .特種使都都衾得託交預定在淮許入境地點停 

场或降落乏般舶或商營飛機乏船長或機長轉避。船長 

或機臭應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構成部袋:t 鄙包件數，但不 

得祖爲特種使倚乏信差。特雅使愈得與通當機蘭安徘， 

浪團員一人選向船.舶船長或飛機楼長"t由取得奪袋。

評 柱

( 一）本條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七條爲 

根據。

(二）委員會於一九六 0 年主張在這方面特種使 

節應享有常設外交使節的同樣權利。

( 三）但有一S i應予注意，卽實際上，特種使節並 

不指有使用明密碼電信的權利。委員會認爲特種使節 

應享有此種權利，因爲使用明密碼電信常爲此種使節 

正當執行職務所必不可少。

( 四）委員會認爲不必改變特種使節非有特別協 

議或經接受國准許，不得使用無線電發報機的慣例。

( 五）維也豹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外交郵袋絕對不得侵犯的原則。依照該項規定， 

接受國不得開拆或扣留外交郵袋。在另一方面，維也 

酌領事關係公約 ( 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對領館郵袋僅予 

有限的保護。這就是說，如有重大理由可以扣留領館 

郵袋，並爲開拆郵袋規定辦法。間題是特種使節郵袋 

所享絕對不得浸犯的保障應否對一切種類的特種使節 

都可適用。委員會考慮過這問題，決定承認特種使節 

的郵袋絕對不得侵犯。

( 六）委員會採取的規則是特種使節的郵袋可以 

託交商營飛機的機長(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七 

條第七項；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十五條，第七項） 

或託交船舶的船長 ( 維也納領事開係公約第三十五條， 

第七項）。最近據察悉，遇有特殊情形，特種使節確會 

利用此種人員轉遞郵袋。委員會認爲對內河商輪船長 

亦可作此種利用。



第二十三條76 

使節之免税

一 . 液遣画、特種使飾圃《長及楚鄧團職真冊於 

特種使鄧團之房合，概免纖納國家、1S 域或地方性捐 

稅，但其翁對供給特定服務應納之費者不在此到。

二 . 本條所猜乏免税，，於舆游遣圃或特種使® 
團團長It立承辦契热者依接受菌法律慮納之指我不逾 

用之。

評 故

(一）本條轉鋒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三條， 

並作必要變更。

( 二 ） 委員會前在一九六0 年表示，關於這動，凡 

是常設外交使節所適用的法律規則應亦適用於特種使 

節。委員會在其第十七届會內重申此種主張。

(三）在另一方面委員會認爲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第二十八條不能適用於特種使節。常例是特種使節 

無權在外國徵牧任何規費、手續費或其他費用，除非 

是輕國際協議特別規定的情形。但是，這不拂除在國 

際協議規定的某種例外情形下特種使節有權徵收這些 

費用的可能。因此，委員會決定不在條^內訂定關於 

特種使節在接受國境內收取規費、手續ÿ 或其他費用 

的任何法律規則，僅在評註內提及此事而已。

第二十四條"

人身不得侵犯

特種使節®之围長、圃員及其外交職員人身不得 

侵犯。圃長、團員及外交識員不受任何方武之遗捕或 

拘禁。接受國骑此等人員鹿特示尊重，iè應棟取一切 

逾當步驟防止其人身、i 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

許 柱

(一）本條轉鋒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二十九條 

並作必要變更。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79)提出的第二 

十三條。委員會第八0 六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於第八一七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註於第A 二一次會議通過。

77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二

十五條。委員會第八0 六次及第A O 七次會議加以計論。起草

委員會所擬案文於第八一七次會議計論通過。評註於第八二一

次會議通過。

人身不得侵犯紙以執行其職務爲限。委員會多數委員 

認爲此種規定不能接受。

第二十五條™

和 人 萬 所 不 得 侵 犯

一 . 特雅使都團圓長、圃員及外交職員乏私人寓 

所一如特種使愈M i房合，應享有同棱乏不得侵犯權 

及保渡。

二 . 第一項所猜人真之文書、信件及財逢同樣享 

有不得侵犯權。

評 柱

(一）本條轉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條並 

作必要變更。

(二）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所用"居所"字樣經改 

爲"寓所"因爲特種使節係暫派性賈。

(三）特種使節團團員寓所所享不得侵犯權應有 

保障，不論他們住在單獨的一所房屋，或住在一所房屋 

的一部分，甚至住在旅館內，都是一樣。因爲有些國 

家對於安頓在公衆可以進出的房屋內的使節團不承認 

此種保護，所以認爲有在評註內加入這一段的必要。

第二十六條™

管轉之格免

一 . 特雅使鄧圃團長、圃員及外交職員街接受國 

乏剤事管楼享有豁免。

二 . 除另有播鎭外， 上述人員姆接受國乏戾事及 

行政管楼亦享有 i f 免，但下到案件则厲例外：

(甲）關於接受圃境内私有不動逢乏物權部鼓，但 

特種使倚圃團長、團員或外交敏員代表液遭國爲使都 

圃用途g 有:t 不動査，不在此到；

it s ')聞於（甲）頃所粮人員攻私人身资途不代表 

浪遣國而翁遗纖教行人、遗產管理人、繼承人或受遗贈 

人之繼承事件之部諷；

78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告書 (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二 

十六條。委員會第八0 七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於第八一七次會議 f t 論通過。評註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吿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二 

十七條。委員會第八0 七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於第A —七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A 二一次會議通過。



(丙）鬧於（甲）項所稱人員於接受國内在在務雜 

圍以外所從事乏專業或商務括動評諷。

三 . 特種使節團園長、團員及夕 交 職 貢 無 養 人  

身资作厳之暴務。

四 . ，特雅使都MM長、團員或外交職員不得爲 

教行乏處分，值蘭於本條第二填（甲）、（乙）、（丙）各款 

所到之案件，而教行處分復無报於其人身或寓所之不 

得侵犯者，不在此败。

五 . 特種使都®團長、a 員及外交職.員不因其動 

接受菌所享乏盤免而免除其受败遣國么管楼。

許 柱

(一）本條係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一條 

爲藍本。

(二）委員會討論特種使節團人員應否對刑事、民 

事及行政管轄享有全部及無限制的豁免間題。委員會 

若干委員主張在原則上所有特種使節團僅得享有職務 

上的豁免。除了開於豁免刑事管轄事項外，不應違背 

此條規則；因爲對於人身自由如加以任何限制，就會 

妨礙特種使節團任務的完成。委員會大多數委員不同 

意此種主張，決定特種使節團人員不論就何種事項 

( 刑事、民事及行政 )均應斜接受國之管轄享有全郁豁 

免。

( 三）但是，委員會在第二項內墙添"除另有協譲 

外 "一薪，表示任由開係國家限制民事及行政管轄方面 

的豁免。總之，委員會建議的通常規則是全部豁免民 

事及行政管轄，惟關係國家儘可就此事商定限制豁免 

的方式。

第二十A 條 

拓免之振棄

一 . 特種使鄧團團長、園員及職員攻及此等人員 

之家屬，管楼-之赛免得由派遭國振棄之。

二 . 豁免么抛棄，椒須明示。

三.本條第一項所得乏人如生翁援起蔣諷却不得 

對舆生斩直接相蘭之反部生齋管楼乏豁免。

四 . 在戾事或行政部諷程序上管精翁免拖棄， 

不得视爲i t判決教行乏盤免办獸示振棄，後項抛棄鎮 

务別爲之。

評 族

( 一）本條轉鋒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二條 

之規定並作必要變更。

(二）委員會認 ;i l 豁免目的在於保護派遣國之利 

益，而不是保護享有豁免者的利益。

第二十八條 

社會保儉法規免予適用

一 . 特種使倚園園長、.圓員及職員在接受國境内 

滅特種使都團教行任務期閩，應免逾用敎國社食保除 

辦法。

二 . 本條第一項想定不逾用於下到乏人：

( 甲）不 間 在 特 種 使 都 園 擔 任 何 職 接 受 國 國 戾  

或在妓國采次居督者；

( 乙）特 種 使 都 園 就 地 届 用 臨 時 職 員 ，不論屬何 

國籍。

三 . 特種使倚團圃長、圍員及職員如其所 Æ人臭 

不得享受本條第一項所规定乏豁免，應质行接受國社 

會保險辦法盤崖生所親定 ;t 教務。

評 話

( 一）本條係以維也納外交開係公約第三十三條 

爲根據。

( 二）就地雇用爲特種使節團工作的人不得免予 

適用接受國的社會保険制度，實際上頗多理由：例如 

特種使節團存在期間不久；在某種情形下，特種使節 

團工作的艱難對生命與健康所發生的危險，尤其是從 

事外勤工作的特種使節團；雇員如非輕由常設外交使 

館雇用並由使館負責 ， 在特種使節圃工作結束後，尙 

有須待解決的保險問題。

第二十九條82 

箱狡之免除

特雅使倚園園長、園員及外交職員就其與所任特 

種使都團識務有鬧乏一切牧入及翁特種使倚團所實族

« ° 起草委員會提出的第二十七條甲。委員會於第八一七 

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議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 (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二十 

A 條。委員會於第八0 八次會議加以时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於第八一七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論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8 2專题報吿員在第八0 /V 次會議中提議採用此條規定。起 

草委員會所擬案文列爲第二十八條甲，於第A —七次會議提出

並於該次會議中通過。評註於第A 二一次會議通過。



■i一切行翁，均應免納接受國内一切國家、區域或地 

方性之指税。

評 数

( 一）本條係根據雜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0  

條擬訂。

(二）

於與其所任使節團職務有開之牧入及爲使節團實施之 

行爲。是以，委員會決定在第二十九條內略去該第三 

十 0 條所列舉的一切例外。

第三千條W 

免除個人劳務及箱激

接受國骨特種使都園圃長、圃員及外交職員應免 

除一切個人勢務及所有各種養共服務，並鹿免除關於 

徽用、草事捐嚴及屯宿等乏軍事義務。

許 話

〔一）本條轉鋒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五條 

並作必要變更。

(二）專題報告員草擬第三十條條文，係依該第三 

十五條所根據的槪念開始，但將條文範圍擴大如下：

( a) 專題報吿員使此種免除遍及於全體職員而不 

紙以特種使節團團長及團員爲限。他認爲非此不足以 

保證特種使節團工作之順利進行；

( b ) 他遺主張，對於就地雇用的職員不論其國籍 

與住所，亦必須免除個人勞務及軍事捐獻。否則將使 

特種使節團處境困難，非俟物色到可免此種勞務與捐 

獻的其他職員，特種使節團將不能執行其任務。徵調 

此種就地雇用職員擔任勞務或捐獻可用作接受國困擾 

特種使節團的有力武器。在另一方面，接受國並不因 

有此種免除而陷於危臉 , 特種使節團通常是短期性質， 

而且職員人數不多。

( 三）委員會認爲符合特種使節團需要的法律規 

則不免過分損及接受國的主權，但決定在評註內提到 

專題報告員舉出的理由。

第三十一條M 

免除闕德义免受查檢

一 . 接受画應依本國制定之法律想章，准許下到 

物品入境，並免除一切鬧税及敢存、運邀及额似服務 

費用 ?̂̂外之一切其他諷征：

(甲）特種使愈團在務用品；

(乙）特雅使鄧團園長、圃員及外交職員或其隨同 

乏家属之敎人，用品。

二 . 特雅使都團園長、園員及外交識員之私人行 

李免受查驗，但有重大理由推定其中装有不在本條第 

一項所稀免税之到乏物品，或接受國法律禁止逸扭口 

或有檢疫條例加以管制之物品者不在此暇。遇此憶來， 

查騎鎮有關係人員、其授權代理人或液遗國常敦外交 

使餘化表在場，方得爲

評 話

( 一）本條係以維也豹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六條 

爲根據。

(二）對特種使節團適用關於常設外交使館及館 

員就設置使館及供館貫或職員定居輸入用品免除關税 

之規則問題難得發生，雖然非無可能。塵於此種情形 

之稀少，委員會認爲不必在條文內專就此點另作規定， 

但在評註內應提及此種萬一發生的情形，以使通知各 

國政府此種情形可能發生，必須就個別情形特作決定， 

以求解決。

( 三）有些特種使節團爲其本身或圃員主張對於 

所輸入的消費品免除關税，此事在實際上曾遭反對。 

委員會避免對此種情形建議解決辦法。

第三十二條旧 

行政與技術職員

特種使條團行政與技術識員如非接受國國戾且不 

在敎國采次居留者均享有第二千四條至第三千一條所 

规定 :t 特權與善免，值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趣定斜接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 (A /C N .4 /179)提出的第二十 

九條。委員會於第八0 八次會議加以W■論。起草委員會的案文 

於第71—七次會議W論通過。評註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三 

十條。委員會第A O 八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 ，經第八一七次會議W論通過。評註於第 A 二一次會議通 

週 。

85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三 

十二條。委員會第八0 八次會議加以W論 。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列爲第三十一條，於第八一七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註於第八 

二一次會議通過。



受國戾事及行政管紫免不通用於教行識務箱圍以 

外 行 孩 。

許 話

( 一）本條係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七條 

第二項爲根據。

(二）兩條條文的不同處是在第三十二條内略去 

上述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内兩短句：

( 0 對於家屬部分不予提及，因在另一條內（第三 

十五條）加以規定；

( b ) 斜於最初定居時所輸入之物品未規定免除關 

税，因爲委員會認爲特種使節團人員不應享有此種特 

權〔參閱第三十一條，評註 (二 )）。

第三十三條86 

事務職員

特種使倚圃之事務識S 如非接受國國戾且不在翁 

國采次居留者就其教行在務乏行翁享有當免，其受届 

所得酬報免納指我。

(一）本條係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七條 

第三項爲根據。

( 二 ） 委員會認爲所通過的案文足爲特種使節團 

事務職員提供必要的保障。

( 三）專題報告員建議委員會爲特種使節團事務 

職員規定增加下列特權：

0 ) 免除個人勞務及捐獻，因爲專題報告員深信 

除非對事務職員擔保此種免除，接受國當局可使特種 

使節團無法適當執行職務；

( b ) 全部豁免接受國的刑事管轄，因爲對事務 

職員實施這種管轄可使特種使節團完全無法執行職 

務—— 此種可能情形對常設外交使館不會發生。

( 四）委員會未接受專題報告員的建議，並決定 

對此事不起過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的範圉。委員會決 

定在評註內促請注意上文第 ( 三)段所載專題報告員的 

建議。

第三十四 條 ®̂

私人服務人員

特禮使都團園長、團員及識員經接受國准許隨帶 

至接受國横内乏私人服務人員如非接受國画戾且不在 

敎國采次居留者，其受崖所得酬報免納捐貌。在其他 

方面，此等人員儘得在接受國許可班圍内享有特權舆 

截免。但接受國街此等人真所施之管辖應安繁行使， 

免僻使馆職務乏教行有不當之妨礙。

許 柱

( 一）本條係以維也豹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七條 

第四項爲根據。

(二）委員會前在一九六0 年所作建議的前提是 

特種使節團團長、團員及職員應准隨帶私人服務人員， 

因爲此種人員或爲其健康或個人舒適所不可少。

( 三）但是，在法律上是否有權摇帶此種人員，尙 

無定論。此事經認爲接受國有酌奪權，因此，接受國 

可加限制。惟在接受國不加限制或准許擴帶時，實際 

上就會發生特權與豁免推廣到私人服務人員間題。

( 四）專題報告員認爲此種人員應就其遵照雇主 

命令通常擔任載務之行爲對刑事管轄保證有職務上的 

豁免。但委員會不欲越出維也«公約對此點規定的範 

圍。

第三十五條W 

家 為

一 . 特雅使鄧圃圃長、圃貫及外交識員經接受國 

淮許隨帶 :t 家属，如非接受國國戾，應享有第二十四 

條至第三+ —條所规定之特權與豁免。

二 . 特種使倚團行政與技術職員經接受画准許隨 

蒂:t 家属，如非接受國國戾或在敎國承义居留者，應 

享有第三千一條所规定之特權與截免。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三 

十二條。委員會第八O A 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列爲第三十二條，於第八一七次會議評論通過。評註於第A  
二一次會議通過。

87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吿書（A /C N .4/179)提出的第三 

十二條。委員會於第A O 八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 

案文列爲第三十三條，於第八一七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註於第 

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79)提出的第三 

十一條。委員會於第A O 八次會議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列爲第三十四條，於第八一九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註於第A 二 

一次會譲通過。



評 法

( 一）本條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七條爲 

根據，但必須作若干重要修改，方能適用於特種使節 

團。

的家屬是否亦有特權與豁免尙成問題。有一派意見主 

張除非基於所擔任工作的性質或先有安挑，事前約定 

不搞帶眷屬至接受國境內，否則沒有理由限定僅有特 

種使節團團長、團員及職員享有特權。

( 三）委員會知道，兩次維也納會議〔一九六一年 

及一九六三年）曾想明白規定 " 家屬"一詞究指何人，均 

未成功，但委員會相信，就特種使節團而論，此種人 

員的數目應有限制。可是，倘作暫時居留，則關係眷 

屬是否爲其所隨同人員的眞正家眷並無 f i 大關係。

( 四）實際上，限制有時是一般性的，有時則所謂 

限制是規定家眷的人數或是對特種使節團訪問的若干 

時斯適用或是跟於前往領土的某些部分。委員會僅承 

認接受國有權對此事加以限制，不作詳細規定。

第三千六條W 

接受國國民及在接受國境内 

永久居留之人

一 . 除有特別播儀或經接受國决定，承認其他特 

權及盤免外，特種使鄧圃圃長、圍員及外交識員翁接 

受國國戾或在敎國采次居留者，僅就其教行職務之4^ 

務行翁，享有管楼 i 養免及不得侵犯權。

二.特種使都围其他職員及教人服務人員爲接受 

國國戾或在妓國采义居留者僵得在接受國許可之筑圍 

内享有特權與豁免。值接受國對此等人員所施之管格 

應安爲行使，攻免斜使館識務乏教行有不當 :t 缺礙。

評 柱

( 一）本條以維也酌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八條爲 

根據，惟兩項案文並不完全相同。出發點是接受國並 

無義務承認其本國國民或在其國內永久居留之人爲特

種使節團團長、團員或載員。此種意思載在關於特種 

使節團團長、團員及職員之國籍的第十r a條內。

( 二）上述第十四條與本條的分別在於後者將在 

接受國永久居留之人當作接受國國民看待。

〔三）在討論第十 0 條時，委員會並不主張對接 

受國國民與在該國境内永久居留之人作同樣看待。委 

員會作這種決定是因着到維也豹外交關係公約第八條 

並不以同樣方式對待這兩種人。可是，關於特權與豁 

免的享有，維也納公約第三十八條卻承認兩種人享有 

同樣待遇。委員會認爲本條應採取同一途摆。委員會 

同意關於特種使節團的規則不應使特種使節團職員的 

地位低於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所規定者的理由。但 

是，也有人在委員會內辯稱，在決定特種使節團的地 

位時，委員會應注意對接受國的主權不再有任何其他 

限制。他們主張，對於特種使節團某些人員或職員如 

予以特惠致使損及接受國的利益，那是不合理的。

( 四）委員會强調說，據其看来，此間題最好以相 

互協議來解決，而不必爲此事訂定一般國際規則。

第三十^ 條W 

特權與乾•免之期間

一 . 凡享有特權舆參免：t 人看其翁擔任特種使愈 

圍職務造入接受國國境時起享有此種特權與餘免，*** 
已在鼓國境内者食其委败通知核國生管機鬧之時簡始 

享有。

二 . 享有特權與眷免人員之識務如&終止，此塚 

特權與養免通帶於该員擁境乏時或《任其ü 境乏合理 

期間终了之時停止，縱有武裝衡美情事，办鹿繼續有 

效至敎時爲止。哲關於其g 特種使翁®人員資格教行 

職務乏行翁，豁免應地終有效。

許 is.
〔一）本條轉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並作必要變更。關於該第三十九條 

其他兩項 (第三項及第0 項) 所論事項，本草案以另一 

條文 ( 第三十八條 ) 加以規定。

(二)委員會通過第三十七條所根據的理由與決定 

通過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九條者相同。

89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79)提出的第三 

十三條。委員會第八0 八次會議加以 i f 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列爲第三十五條，於第A —九次會議时論通過。評註於第八 

二一次會議通過。

go事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三 

十四條。委員會於第八0 九次會議加以W論。起草委員會所擬 

案文列爲第三+ 六條，於第八一九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 

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第三千八條 

死■亡情事

一 . 遇特種使 IP圃圃長、圃員或職員冗亡,其家厲 

應繼績享有應享之特權舆盤免，至聽任其擁境之合理 

期間终了之時爲止。

二 . 遇特種使鄧團圃長、團員或職員或其家屬死 

亡，如此等人員非爲接受國画戾且不在核國采义居留 

者，接受 a 應便利囊集亡故者乏動；É i È 准許 移 运 1B 

國，值任何財查如係在接受國内取得而在當事人冗亡 

時禁止 1H 口者不在此刘。

三 .動査之在接受圃純係因亡故者爲特種使綺圃 

團長、團員或赖員或其家屬而在接受國境内所致者，應 

不課征遗產税、遗查取得我及繼承税。

許 柱  .
(一）本條係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三十九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爲根據。條文所載者以應特種使節圉 

之需要爲限，因其性質與常設外交使節不同。

(二）委員會認爲除了對常設外交使節適用的規 

定外，尙須使接受國對特種使節團人員之動産責有採 

取必要保護猎施的義務。特種使節團人員及其家屬可 

能在死亡時遠離派遣國常設使節所在地，因此需要地 

方當筒協助，以使桑集及保護死者的動産。外交使館 

及領館職員不發生此種情形。

第三十九條W 

經過第三國國境

一 . 不達反本條第四项么规定游隨，遇特雅使 

都 ® 圃長、圃員或外交職員前柱在外國逸行工作之特 

種使倚園擔任識務或返 0 本國，道經第三國國境或在 

敎嵐境内，第三國應給予不得侵犯權及確保其過境或 

返 ® 所必需 i 其他豁免。享有特權或豁免之家屬奥本 

填族定所》人員同行時，或單獨旅行前柱食《或返 0  

本國特，本填親定同樣逾用。

專題報告員第二次報吿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三 

十五條。委員會第八0 九次會議加以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 

文列爲第三十七條，於第八一九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八 

二一次會議通過。

" 專題報告員第二 ★ 報告書（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三 

十六條。委員會於第八0 九次會議时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列爲第三十八條，於第八一九次會議W論通過。評註於第A 二 

一次會議通過。

二 . 遇有類似本條第一項所述之情形，第三國不 

得胆礙特種使都国：̂行政與技術或事務職員及其家屬 

經遍被画國境。

三 . 第三國對於遇境之来柱在丈及其他務遗  

氣，包括明密揚《信在内，應一如接受画給予同樣 i  
☆ 由及保瘦。双不達反本條第四項之规定爲假，第三 

國於特種使倚圃之信差及舞袋適境時，應此照接受画 

所賣.之義務，給予同樣之不得侵犯權及保渡。

四 . 第三國負擔履行上述三鎮所輔義務之貴任g  
經由申# 签厳或遗知，事前獲悉特種使都圃過境而未 

予反料者翁膝。

五 . 第三國依本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规定 

所資之義務，對於各鼓項内分別迷及之人員與特種使 

都團之養務通氣及鄙衾.之因不可抗力而在第三國境内 

者，亦遍Æ之。

評 柱

( 一）本條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條爲根 

據。所不同者，對於常設外交使館館長及館員在任何 

情形下均應給予特權及豁免，而第三國對特種使節團 

所負義務則以該國不反對特種使節團經過其國境之情 

形爲限。

( 二 ） 委員會認爲第三國對於在外國特種使節團 

服務之本國國民經過國境時並無義務給予接受國對其 

在外國特種使節團任職之本國國民所不承認之特權及 

豁免 ( 參閲本草案第三十六條）。

第四千條® 

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之義務

一 . 在不妨礙特權與當免i ：情形下 ， 凡属特種使 

愈團人員而享有此項特權與豁免者，均負有尊重接受 

a 法律親章乏義務。此等人員並負有不千涉核H内政 

之義務。

二 . 特雅使资圃之房合不得充作舆本條敦或一般 

画摩法乏其他親则，或滅遣國與接受画閩有效之特別 

播定所族定.之特種使都圍職務不相符会乏Æ途。

" 事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吿書 (A /C N .4 /1 7 9)提出的第三 

十A 條第一項及第四項。委員會於第八0 九次會議討論。起草 

委員會所擬案文列爲第三十九條，於第 A —九次會議討論通 

過 。評註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評 話

(一）本條第一項轉鋒雜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及維也豹領事關係公約第五十五條之 

規定並作必要變更。此項規則現已成爲國際法一般規 

貝IJ。專題報告員並認爲此項規則應以但書予以擴大， 

載明接受國之法律規章如與國際法一般規則或國與國 

間的現有契約規則相抵觸，則派遣國機關並無遵從義 

務。此項但書肯經兩次維也納會議(一九六一年及一 

九六三年）加以討論，但未在有關條文內作此規定，因 

爲據推定，通例是接受國會遵守其一般國際義務以及 

因國際協定而産生的義務。而且，有人指出，不宜使 

外交或領事機關引用國際法的一般規則，這些機關有 

權就特定情形與接受國討論該國國內法是否與國際法 

規則相符合。是以，委員會爲特種使節訂定這條規定， 

但避免提及上述但書。

(二）本條第二項轉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 

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並作必要變更。

第 四 十 一 條 M 

哈商公務之接受國機闕

特種使節園承滅遭國 .之命舆接受國给商& 務，概 

應逕舆或經由接受國外交部或月經商定之振關、代麦 

團或代庚辨理。

評 話

(一）本條係以維也豹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一條 

第二項爲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無此規定，理由 

是領事在原則上准許與執行職務有關係的所有接受國 

機關直接洽商。特種使節團的地位特殊。常例是此種 

使節團與接受國外交部接洽，但因其所賈任務的性質 

關係常有就其承辦事務逕與接受國主菅機關洽商之必 

要。此等機關往往是各地的技術機關。接受國也有指 

派代表團或代表與派遣國特種使節團聯絡的辦法，此 

種問題通常是由關係國家協議解決，或由接受國外交 

部將特種使節團應與接洽之機關通知派遣國機關。本 

草案第十一條評註已規定此項問題的局部解決歸法。 

因此，本條僅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一條第二 

項略加修改而已。

( 二 ） 本條所載雖將特種使節團得與洽商公務之 

接受國機關擴大範圍，但並不使特種使節團處於領事 

相類似的地位。特種使節團僅以協議規定的機關或經 

由接受國外交部指明的機關發生關係。"機關"一詞兼 

指聯絡官員，此點應予注意。

第四十二條95 

專案活動

特雅使都團圍長、團員及外交職員不應在接受國 

内禁私人利益從事任何享業或商業括勤。

評 話

(一）本條係轉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二

條。

(二）關於可否在條文內載明關係人員有權在接 

受國內代à 派遺國從事專業或商業活動但須綴接受國 

事前同意一節，有些委員不承認所謂常設外交使節旣 

不需要事前同意，特種使節團也無此需要的蕭，果屬 

正當。其他委員認爲此種活動如與接受國法律相符， 

是准許的，而且此問題已經本草案第四十條第一項予 

以解決(尊重接受國法津規章之義務)。委員會決定不 

在條文內對此間題加以規定，僅於評註內提及不同的 

意見。

第四十三條M 

難開接受國國境之權

接受國斜於非翁接受國國戾之享有特權與翁免人 

員，取及此等人員之家屬，不論其國籍爲何，務須給 

予便利使能儘早擁境，《有武裝倚类情事，亦鹿如此 

辦理。遇iis要時，接受國尤須供給其本人及財査所需 

■i交遗運輸工具。

評 話

' (一）本條仿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四條 

之規定。

〔二）委員會認爲凡是爲了在特種使節團供職而 

進入接受國之人(接受國國民除外）,都有權離開該國。

"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吿書（A /C N .4 /1 7 9)提出之第三 

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委員會於第A O 九次會議討論。起草 

委員會所擬案文列爲第四十條，於第八一九次會議W論通過。 

評註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專題報吿員第二次報告書（A /C N .4 /1 7 9 )提出的第三 

十七條。委員會於第八0 九次會議討論。起草委員會所擬案文 

列爲第四十一條，於第八一九次會議討論通過。評註於第八二 

一次會議通過。

條文由起草委員會提出，列爲第四十二條，於第八一九 

次會議通過。評註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接受國倘不讓此等人員離境， 就有違人身不得侵犯權 

之原則。

第四十四條®̂

特種使節圏職務之停止

一 . 遇特種使愈園停止教行職務 ， 接受画務鹿尊 

重並保護使條围之財查與播案，並應唯許液遣國之常 

能外交使都或生管領事錄接管。

二 . 液遗國舆接受國斯絶外交鬧係邀不當然籍隶 

斷絶蘭係時所有之特種使都a , 但兩H均得籍束此種 

使倚團。

三.在液遣國與接受國閩並輕或斷絶外交或領事 

關保之情形下，特種使都園停止越行識務特，

(甲）接受菌務應尊重並保讓特雅使鄧圃 i j t 査 

舆播素，《有或裝姆矣情事，亦應如此辦理；

(乙）游遭國得將特種使甸圍之財產奥播棄类託 

接受國認可之第三画保管。

許 話

(一）本條以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五條爲 

根據，但必須顧及一動，卽派遣國與接受國斷絕外交 

或領事關係時特種使節團並不一定就停止工作。

(二）第一項所論者乃特種使節團停止工作時關 

係國家間尙有外交或領事關係。遇此情形，派遣國之 

使館或領事館有權接管特種使節團之財産與檔案；此 

種使領館責責保護派遣國之財産，包括特種使節團之 

財産在內。

( 三）第二項所規定者首先是派遣國與接受國斷 

絕外交關係並不當然結束斷絕關係時所有之特種使節 

團。道是本草案第一條第二項所載規則的必然結果， 

該項規定國與國間保有外交或領事關係非爲派遣與接

97條文由起草委員會提出，列爲第H 十三條，於第八- 
次會議通過。評註於第八二一次會議通過。

‘九

受特種使節團所必要〔一併參閱第一條評註〔五)）。倘 

保有外交或領事關係非爲派遣或接受特種使節團所必 

要，則斷絕此種關係並不當然結束特種使節團自更不 

必說了。

( 四）其次，委員會依照償例，在第二項內承認各 

關係國家有權以片面行動結束在斷絕外交關係時所有 

之特種使節團。

( 五）遇關係兩國間並無或斷絕外交或領事關係， 

特種使節團停止執行職務後，依照慣例，其財産與機 

案應按有關斷絕外交關係之外交法規則(維也納外交 

關係公約第四十五條 ) 處理之。

C . 委員會之其他決議、建議及意見

四六.委員會曾囑專題報告員擬具並向委員會提 

出關於草案內所用各種名詞之介紹性條文，俾可使案 

文趟於簡潔。

四七.委員會決定俟接獲各國政府之意見與評議 

後，再行檢討第十六屆會及第十七届會暂行通過之條 

款。

四八 . 委員會考慮過應否爲所謂 " 高級"特種使節 

團擬訂特種法律規則，此種使節團團長在其本國擔任 

極高職位。委員會欲請各國政府對此事發表意見並希 

望所提建議力求明確。專題報告員已就此種使節團 

擬具草案。此項草案未經委員會射論，列爲本章之附 

件。

四九.專題報告員向委員會建議在條款草案內規 

定不得有差別待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四十七條 

及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七十二條）。委員會未接受 

此項建議，理由是特種使節團之性質與任務不一而 

足，實際上，對於此種使節團難免有各不相同之待遇。

五0 . 委員會暫不接受專題報告員之建譲，在草 

案內規定關於特種使節團之條款與其他國際協定之關 

係 (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七十三條）。



附 件  

專題報告員所擬關於所謂高級特種使節團之規定草案 

(委员會未作封論）

〔原件：法文〕

國際法委員會第十六届會決定請專題報告員向後 

一届會提出關於所謂高級特種使節團法律地位之條 

款，特別是由國家元首、政府首長、外交部長及各部部 

長擔任團長之特種使節團。

專題報告員雖盡力確定對此種使節圃特別適用之 

規則，但在慣例或著作中均未發見此項規則。他所找 

到的唯一規則是關於此等要員在其本國所受的待遇， 

不僅涉及對其給與的禮儀，還有特權與豁免的範圍。 

是以，專題報吿員準備提出下列各項規則：

規則一

除以下另有規定外，前述條款所載之規則一併適 

用於由國家元首、政府首長、外交部長及其他部長率領 

之特種使節團。

规則•=■

國家元首率領之特種使節團應適用該項條款之規 

定，但有下列例外：

( a ) 接受國同意接受由國家元首率領之特種使節 

團，卽係預先承認此種使節團得擔任兩關係國於進行 

洽商時所同意之任務（爲已通過第二條之例外）；

( b ) 國家元首作爲特種使節團團長不得被宣告爲 

不受歡迎或不能接受之人（爲第四條之例外）；

( C ) 由國家元首率領之特種使節團職員並得爲元 

首之隨員。此等人員應受外交職員之待遇〔爲第六條 

之補充）；

( d ) 遇若干特種使節團同時在場時，率領特種使 

節團之國家元首應較其他並非國家元首之特種使節圃 

圓長享有優先地位。但遇有數個由國家元首率領之特 

種使節圉同時在場時，其優先地位應按照各國國名之 

字毋次序定之〔爲第九條之補充） ;

( e ) 遇國家元首擔任特種使節團團長時，使節圃 

之工作認爲於元首到達接受國境內之日開始〔代替第 

十一條之特別規則）；

( 0 由國家元首率領之特種使節圃於元首離開接 

受國國境時工作結束，但如派遣國與接受國同意，特

種使節圃得於元首離境後繼續存在；遇此情形，特種 

使節團之等級隨之變更，其等級應按擔任特種使節團 

團長一職者之階級定之 ( 爲第十二條之補充） ;

( g ) 特種使節團之由國家元首率領者應有權於派 

遣國之國旗與國徽外，另懸依派遺國法律爲國家元首 

所特有的旗織與徵章 ( 爲第十五條之補充） ;

( h ) 接受國有爲率領特種使節圃之國家元首供應 

適當而合其身份之館舍之義務；

( 0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國家元首在接受國境內之 

行動自由受有限制，此事有與接受國協議之必要(保 

障國家元首之安全）；

0 )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國家元首對其人身、財産 

及寓邸享有全部不得侵犯權並完全豁免接受國之管 

轄 ；

( 1 0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國家元首享有全部關税豁 

免及免受接受國機關所作海關檢查；

(1)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國家元首有權擴帶眷屬及 

敦人服務人員，此等人員在其作爲元首隨尊期間，應 

與國家元首享有同樣豁免；

(m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國家元首於其到達及離開 

接受國國境時應受國家元首依國際法規則所應享之一 

切禮遇；

(n)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國家元首倘於接受國境內 

亡故，接受國有依照禮儀規則安排運送遣體或在其境 

巧安葬之義務。

規則三

政府首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團應適用該項條款之規 

定，但有下列例外：

( a) 接受國同意接受由政府首長率領之特種使節 

團，卽係預先承認此種使節團得搶任兩關係國於進行 

洽商時所同意之任務 ( 爲已通過第二條之例外）；

( b ) 政府首長作爲特種使節團團長不得被宣告爲 

不受歡迎或不能接受之人 ( 爲第四條之例外）；



( c ) 遇政府首長擔任特種使節團團長時，使節團 

之工作認爲於首長到達接受國境內之日開始(代替第 

十一條之特別規則）；

( d ) 由政府首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團於首長離開接 

受國國境時工作結束，但如源遣國與接受國同意，特 

種使節團得於首長離境後繼續存在；遇此情形，特種 

使節團之等級隨之變更，其等級應按擔任特種使節團 

團長一職者之階級定之 ( 爲第十二條之補充） ;

( e )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政府首長對其人身、財産 

及寓邱享有全部不得侵犯權並完全豁免接受國之管 

轄；

( 0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政府首長享有全郁關税豁 

免及免受接受國機■ 所作海關檢查；

( g )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政府首長有權摇帶眷屬及 

私人服務人員，此等人員在其作爲首長隨員期間，應 

與政府首長享有同樣豁免。

規則四

外交部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團應適用該項條款之規 

定，但有下列例外：

( a) 接受國同意接受由外交部長率領之特種使節 

圃，卽係預先承認此種使節團得擔任兩關係國於進行 

洽商時所同意之任務 ( 爲已通過第二條之例外）；

( b ) 外交部長作爲特種使節團團長不得被宣告爲 

不受歡迎或不能接受之人 ( 爲第四條之例外）；

( C ) 由外交部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團職員並得爲部 

長之隨員。此等人員應受外交職員之待遇（爲第六條 

之補充）；

( d ) 遇外交部長擔任特種使節團團長時，使節團 

之工作認爲於部長到達接受國境內之日開始(代替第 

十一條之特別規則）；

(e) 由外交部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圃於部長離開接 

受國國境時工作結束，但如派遣國與接受國同意，特 

種使節團得於部長離境後繼續存在；遇此情形，特種 

使節團之等級隨之變更，其等級應按擔任特種使節團 

團長一職者之階級定之C爲第十二條之補充）；

( 0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外交部長對其人身、財產 

及寓邸享有全部不得侵犯權並完全豁免接受國之管 

轄；

( g )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外交部長享有全部海關豁 

免及免受接受國機關所作海關檢查；

( h )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外交部長有權播帶眷屬及 

敦人服務人員，此等人員在其作爲部長隨員期間，應 

與外交部長享有同様豁免。

規則五

由外交部長以外之部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團應適用 

該項條款之規定，但有下列例外：

( a ) 由部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團載員並得爲部長之 

隨員。此等人員應受外交職員之待遇（爲第六條之補 

充)；

( b ) 遇部長擔任特種使節團團長時，使節團之工 

作認爲於部長到建接受國境內之日開始(代替第十一 

條之特別規則）；

( 0 由部長率領之特種使節團於部長離開接受國 

國境時工作結束，但如派遣國與接受國同意，特種使 

節團得於部長離境後繼續存在；遇此情形，特種使節 

團之等級隨之變更，其等級應按擔任特種使節團團長 

一職者之階級定之（爲第十二條之補充）；

( d )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部長對其人身、財産及寓 

邱享有全郁不得侵犯權並完全豁免接受國之管轄；

(e) 率領特種使節團之部長享有全部海關豁免及 

免受接受國機關所作海關檢查；

( 0 率領特種使節國之部長有權擴帶眷屬及私人 

服務人員，此等人員在其作爲部長隨員期間，應與部 

長享有同樣豁免。

規則六

派遣國與接受國得以相互協議對規則一所稱特種 

使節團之地位作較詳細之規定，更可對此種等級之特 

種使節團作更有利待遇之規定。

專題報告員提出上述各項規則僅作一種建議而 

已，俾使委員會對以上列舉之例外表示意見。專題報 

告員當依據委員會之決議，提出確定提案；報告員認 

爲彼可於委員會第十七屆會作此提案。



第四章 

未來屆會之工作方案及組織

五一 . 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三十一 

日、六月二日及四日四次非公開會議中審議關於未來 

届會工作方案及組織間題。此等間題並經委員會職員 

及專題報告員審議，其建議由委員會在一九六五年六 

月十日第七九九次會議中通過。

五二.委員會於一九六四年第十六届會決定在一 

九六六年年終前，卽在委員會現有委員任期届滿以 

前，完成條約法及特種使節之研究工作。爲達成此項 

目標起見，委員會認爲必須在一九六六年舉行冬季届 

會，爲期四週。W委員會在本屆會中愈益深信如欲完 

成其已通過的工作方案，必須增加許多次會議，縱然 

看情形目前紙能顧到條約法與特種使節，其餘一切声 

目都必須擴置一旁，仍有墙加會議的必要。委員會％ 

慮過，擬於冬季舉行的届會可否改以姬長一九六五年 

及一九六六年夏季常會相替代的問題，但結論是在一 

九六五年延長會期並不可能，而僅在一九六六年延長 

會期，還不够完成條約法草案一項的工作。

五三 . 因此，委員會重申其於一九六四年向大會 

所作建譲，爲委員會安排，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至 

二十八日開會四週。此項會議作爲委員會第十七届會 

第二期會議。W關於第十七届會第二期會議的工作報 

告書當於一九六六年向大會第二十一届常會提出。一 

月份會議的紀鋒及文件特判載於一九六六年國際法委 

員會年鑑內。

五四 . 委員會在現有工作階段無法確定，縱在一 

九六六年一月舉行會議，是否足以完成其工作方案，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屆會，補編第九號 (A /5809) , 第 

四章，第三十六段至第三十八段。

對於此點所作決定係特殊性質，不影響在一九六六年以 

後如舉行冬季會議時届會的届敷問題。

因此欲爲一九六六年夏季屆會保留延長兩週的可能。 

委員會當於冬季會議中根據届時已有的進展，決定是 

否有延長夏季屆會的必要。

五五.一九六六年一月份會議將全部致力於參照 

各國政府的評議，檢討委員會所擬條約法草案的若干 

部分。草案其餘部分將於一九六六年夏季常會中完成 

之。委員會並依照其規程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之規 

定，請秘書長將本届會完成之特種使節條敦草案送請 

各國政府發表意見，並請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前提 

送此項意見。俟夏季届會，參照此種意見，檢討草案 

並通過案文。

五六.摩納哥大公國政府懇切遂請委員會於一九 

六六年一月在摩納哥開會。委員會規程第十二條規 

定 ：

"委員會在聯合國歐洲辦事處開會。但委員 

會有權與秘書長諮商後在其他地點召集會議。"

委員會依照此項規定，與秘書長相商，並據復稱 

倘大會第二十屆會爲日內冗冬季届會指撥繞費，又如 

摩納哥政府承諾頁擔此項經費以外之一切費用，自不 

反對在摩豹哥召集會議，委員會在此種該解下，在原 

則上決定接受摩納哥政府之邀請，並請秘書長依照一 

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大會決議案一二  0 二 (十二）， 

作必要安排，該決議案正文第二段 ( e )規定：

" 其他任何機關，倘綴一國政府遂請在其領 

士內舉行會議並經同意就所涉額外費用之性質及 

可能數額與秘書長洽商後支付此項費用，得在固 

定會所以外地酣舉行會譲。"



第五章 

委員會之其他決議及結論

A. 與其他機關合作

五七.委員會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及七月七 

日第八0 —次及第八一九次會議審議關於與其他機關 

合作一事之項目。委員會欲就此事强調其對依照規程 

第二十六條相合作之機關之請商工作極爲重視。

美洲法學家理事會

五八.委員會對於以觀察員資格代表委員會列席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五日在聖薩爾冗多舉 

行的美洲法學家理事會第五届會的Mr. Eduardo Jim -  

ènez de ▲1：€(：11&8&就該屆會工作所提報告書 (八/ 0 ^ . 4 /  

176)表不備悉。 ‘

五九.美洲法律委員會爲美洲法學家理事會的常 

設機關，由 Mr. Elbano Provenzali Heredia 代表向

委員會致辭。

六0 . 委員會接獲派遣觀察員列席美洲法學家理 

事會會議的長期邀請。委員會察悉該理事會下届會議 

將於委內瑞拉的卡拉卡斯舉行，惟日期未定。倘該會 

議於委員會下一屆會以前舉行，則請委員會主席Mr. 

Milan 8&1̂10§前往列席，倘主席不克前往，改派委員 

會另一委員或其秘書代表委員會。

亟非洲法律银商类員食

六一.委員會對於以觀察貫資格代表委員會列席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至0 月一日在巴格達舉行的 

亜非洲法律諮商委員會第七届會的Mr. Roberto Ago 

就該届會工作所提報告書 ( A / C N . V  I S O ) 表示備悉。

六二 . 代表亜非洲法律諮商委員會的Mr. Hasan  

Z a k a r iy a向委員會致辭。 —

六三.委員會考慮向其發出的列席亜非洲法律請 

商委員會届會的邀請。委員會認爲派遺觀察員列席該 

委員會一九六六年第A 屆會不失爲有盖之舉，因爲該 

屆會將準備關於委員會所擬條約法條敦草案的評議。 

因此，委員會請其主席Mr. Milan Barto§列席該屆會，

倘不克前往，則改派委員會另一委員或其秘書代表委 

員會。

B. 委員會文件之交換及分發

六四.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委員會第八一九次會 

議通過其所設研究交换與分發委員會文件之小組委員 

會 之 報 告 書 ( A /C N .4 /L . I  10)。報吿書之結論如下：

( a) 委員會所有一切油印與排印文件及紀鋒均應 

分發給委員會全體委員，如經請求，並應分發給委員 

會舊日委員及國際法院之現任與前任法官。委員會並 

欲强調，其委員須有挑印的國際法委員會法律年鑑第 

二册以及第一册，俾可就其所任職務從事研究。

( b ) 除了上述人員外，年鑑與文件通常不應指名 

寄給個人，而應限於組織、學會及圖書館，尤其是法律 

學校的圖書館，經委員會委員或常駐聯合國的代表團 

的請求，將其列入郵寄名單；秘書處應參照a 些原則 

檢討現有名單。

( C ) 學術機構如國際法學會及國際法協會等所研 

究的問題倘與國際法委員會所處理者有關，繞各該機 

構秘書處的請求，委員會應將有關文件及紀錄檢送少 

數幾份以供使用；爲交換起見，並應請其各將本身所 

有之文件及紀錄檢送數份，以使委員會參考。

( d ) 寄送委員會出版物之贈閲本雖然事關推銷， 

承認是秘書處之職責，但所寄贈閲本之册數宜予增 

加，至少增至一百册，俾使全世界各主要法律到物皆 

可分得一册，委員會之工作可藉以廣爲宣揚，以符大 

會決議案一九六八 (十八）開於技術協助以謀促進國際 

法之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明瞭之基本目標。

( e) 委員會依其規程第二十六條相與合作之機關 

如研究與委員會所處理者有關之問題，在原則上，委 

員會與此等機關宜以足够份數之文件及報告互相交 

換，務使委員會各委員及各該機關之人員皆能人各一 

份 ；已請秘書長探討能否與此等機關作a 種安排。

參閱本報吿書第一章第七段C



c. 下次會議之日期及地點

六五 . 委員會在本報告書前一章內陳明，有於一 

九六六年一月三日至二十八日開會四週之必要，並在 

原則上決定接受摩納哥大公國之遂請，此四週會議在 

摩網哥舉行。

六六.委員會並決定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七 

月八日在聯合國歐洲辦事處舉行下届常會，但根據在 

前一章內所稱之理由，欲爲該届會保留迪長兩週至一 

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閉會之可能，此項逝長問題當 

於一月間開會時決定。

D . 列席大會第二十居會之代表

六七 .委員會第十六届會工作報告書曾稱決定 

派遣委員會第十六届會主席Mr. Roberto A g o列席大 

會第十九届會。委員會一九六0 年報告書未經大會第 

十九届會討論，但推定將於第二十届會加以討論。委 

員會於本届會中依然認爲在大會討論其一九六四年工 

作時，應由 Mr. A g o代表列席。

六八.委員會並決定就其第十七届會的工作由主 

席 Mr. Milan Barto§代表列席大會第二十届會。

E . 國際法委員會年鑑

六九 .委員會曾研究關於在國際法委員會年鑑 

內發表其紀錄的若千建議，其目的在使年鑑使於使

1»1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届會，補編第九號 (A /5809),第 

五十一段。

用。已有數項建議被採酌，當反映於一九六五年各卷 

的。

F. 國際法研究班

七0 . 聯合國歐洲雜事處曾爲國際法研究生及各 

國政府內負責處理國際法間題之年輕官員開挪一國際 

法研究班，於委真會本届會期間舉行。S寸論的總題目 

爲條約法。研究班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至二十一日 

開會十次，參加者有十六人，來自十三國。他們聽到 

委員會七個委員、秘書處兩職員及日內冗大學一位敎 

授的講演，與講演者作討論並列席委員會會議。開辦 

此項研究班無須聯合國責擔費用，而且聯合國對於參 

加者之旅費或生活費用亦不負責。

七一 . 委員會認爲這次研究班組織完善，辦理妥 

適。由於參加者都有優異的資歷，討論水準保持很高。 

此種訓練使參加者獲得有盘的經驗。委員會建議將來 

舉行屆會時應續辦此種研究班。決定未來研究班的日 

期自以委員會的工作方案爲主要考慮；但應盡可能使 

此項日期與歐耕1其他國際法工作相配合，俾使來自遠 

方的參加人員亦可藉此得益。

七二.委員會有些委員强調在參加研究班的人員 

中，發展中國家的國民應估相當例。爲實現此項目 

的，大會或願考慮可否發給獎學金，充作旅費及生活 

費用，俾使此等國家的國民可以參加。此舉符合大會 

決議案一九六八〔十八）之目標，利用技術協助以謀促 

進國際法之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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